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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結合憂鬱認知理論（Beck, 1967）、發展心理病理模式（Yates, 2004）、

自我傷害整合模式（Nock, 2009）及認知情緒模式（Hasking, Whitlock, Voon & Rose, 

2017）的觀點，探討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及自我傷害等四者

間的關係，並建立整體模型。綜觀近年的研究，認知因素被認為與自傷有關，認

知情緒模式主張自傷的個體會先進行認知考量，進而選取不同的因應方式，上述

其餘理論則補充負向認知的形成因素（如：兒少不當對待），以及自傷的維持因

素（如：情緒調節困難）。因此，本研究檢驗兒少不當對待對自我傷害的影響，

假設兒少不當對待透過負向認知、情緒調節進而影響自我傷害。本研究參與者為

654 位高中職生，自傷比率為 20.4%，採用問卷調查法，量表包括兒時創傷量表、

認知三元素量表、情緒調節量表及自我傷害行為量表，對背景變項與研究變項進

行描述性統計、卡方檢定、獨立樣本 t 檢定、相關分析及結構方程式模型以驗證

研究假設。主要研究結果顯示：(一)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為

自我傷害的風險因子；(二)負向認知透過情緒調節困難預測自傷頻率與自傷方式

數；(三)情緒不當對待直接預測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及自傷頻率與方式數；

(四)僅情緒不當對待透過情緒調節困難影響自我傷害；(五)情緒不當對待與情緒

忽視先透過負向認知，進而讓情緒調節困難影響自我傷害。(六)在各自的兒少不

當對待模型中，情緒不當對待、身體不當對待能直接影響自我傷害。(七)在各自

的兒少不當對待模型中，各種不當對待皆會先透過負向認知，進而讓情緒調節困

難影響自我傷害。根據研究結果，針對不當對待與自傷防治提出未來研究及實務

工作上的建議。 

 

關鍵字：兒少不當對待 認知三元素 情緒調節 非自殺自傷 高中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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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points of view of depression cognitive theory (Beck, 

1967),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model (Yates, 2004), integrated theoretical 

model of self-injury(Nock, 2009) as well as cognitive-emotional model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Hasking, Whitlock, Voon & Rose, 2017)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hildhood maltreatment, negative cognition, emotion regulation difficulties and self-

harm, and to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model. Making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research for the past few years, cognitive factors are deemed to be related to non-

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The cognitive-emotional model claims that the individual 

of self-injury will first carry out cognitive consideration, and then select varying coping 

styles. The rest theories mentioned above supplement the formative factors of negative 

cognition (for instance: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s well as the sustentive factors of 

self-injury (for instance: emotion regulation difficulties). As a resul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on self-harm, and hypothesizes that 

childhood maltreatment further influences self-harm through negative cognit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are 654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a self-injury ratio of 20.4 percent. This research adopts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sisting of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ognitive triad inventory,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as well as self-injurious behavior scale, and carries out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hi-square test,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correlation analysis 

as well a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on background variables and research 

variables, so as to verify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The primary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I) childhood maltreatment, negative cognit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difficultie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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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the risk factors of self-harm; (II) Negative cognition predicts the frequency of self-

injury and the number of self-injury ways through emotion regulation difficulties; (III) 

Emotional maltreatment directly predicts negative cognition, emotion regulation 

difficulties, as well as the frequency and number of ways of self-injury; (IV) Emotional 

maltreatment alone influences self-harm through emotion regulation difficulties; (V) 

Emotional maltreatment and emotional neglect will first through negative cognition, 

and then let emotion regulation difficulties influence self-harm; (VI) In their respective 

childhood maltreatment models, emotional maltreatment and  physical maltreatment 

can directly influence self-harm. (VII) In their respective childhood maltreatment 

models, various kinds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will first through negative cognition, 

and then let emotion regulation difficulties influence self-harm. In accordance with 

study results, in allusion to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self-injury, this article comes up with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as well as 

practical work.  

 

Key words: childhood maltreatment; cognitive triad; emotion regulati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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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以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來探討兒少不當對待

與高中職生自我傷害的現象。在回顧過去有關自我傷害的文獻中，自我傷害為全

球性的公共議題，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iagnostic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V）中加入建議準則。在過去自我傷害的流行

率的研究中，皆強調青少年族群為所有年齡中最常出現自我傷害的現象（Nock, 

2010; Swannell, Martin, Page, Hasking, & St John, 2014），一篇縱貫性回顧研究指

出，自我傷害由青少年時期開始，約 15 至 17 歲時達到最高峰，其後開始減緩

（Plener, Schumacher, Munz & Groschwitz, 2015）。在國內方面也有一致的結果，

陳毓文（2006）的研究指出台灣國高中生的自我傷害百分比為 22.4％，可見自我

傷害在青少年族群中的普遍性及重要性，故本研究針對高中職生作為研究對象。 

在早期兒少不當對待與自傷行為的研究中，並未區分不同種類不當對待類型

與自我傷害之間的關係，在晚近的研究中，較多研究支持兒少性不當對待與自我

傷害的關係（Akyuz, Sar, Kugu & Doğan, 2005; Weierich & Nock, 2008; Yates, 

Carlson, & Egeland, 2008），但仍有後設分析的研究表示不支持兩者間的關係

（Klonsky & Moyer, 2008）。在兒少身體不當對待(Carlson & Egeland, 2008; Lang 

& Sharma-Patel, 2011; Muehlenkamp, Kerr, Bradley, & Larsen, 2010; Van der Kolk, 

Perry, & Herman, 1991; Yates et al., 2008)、兒少情緒不當對待（Croyle & Waltz, 2007; 

Kaess, Parzer, Mattern, Plener, Bifulco, Resch & Brunner, 2013）也有類似的結果，

另一方面，由於過去學者對忽視的定義與工具使用不一，導致兒少身體忽視、情

緒忽視的結果較不一致（Gratz, 2006; Glassman, Weierich, Hooley, Deliberto & Nock, 

2007）。在最近的一篇回顧與後設分析的研究中指出，除兒少情緒忽視外，其餘

兒少不當對待皆與自我傷害有關（Liu, Scopelliti, Pittman & Zamora, 2018）。從上

述的研究可見，兒少不當對待與自我傷害的關係雖大部分支持，但仍需再次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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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我傷害的風險因子的研究中，Nock（2010）把風險因子分為遠端與近端

因子，遠端因子包括早期壓力、兒少不當對待，在遠端因子的影響下，個體 

在面臨近端壓力因子時，更容易產生負向認知、高厭惡情緒及社交因應不良等狀

況，個體因而使用自我傷害來調節情緒。 

    早期自我傷害研究著眼於症狀而非功能取向解釋自我傷害，在晚近自我傷害

的研究，皆聚焦在自我傷害的功能，Chapman、Gratz 與 Brown（2006）的經驗迴

避模式強調個體在逃避內在不想要的經驗，例如想法、情緒或身體感受，進而使

用自傷調節情緒。Yates（2004）的發展心理病理模式強調個體遭受兒少不當對待，

會導致五種適應能力的缺損，形成負向自我與他人表徵、情緒調節困難及人際能

力受阻，個體以自我傷害作為補償。Nock（2009）的整合模式從三方面解釋自我

傷害，第一，自傷是為了調節個體的認知與情緒經驗或作為影響他人的手段，第

二，兒少不當對待為遠端因子，第三，特定因素會促發自傷。從上述三個理論中，

皆以重視情緒調節與負向認知對自我傷害的影響。 

相對於過去自我傷害的研究著重在情緒調節，然而，認知因素在自我傷害研

究中也被關注。Cha、Wilson、Tezanos、DiVasto 與 Tolchin （2019） 在一篇縱

貫性回顧研究中，指出自我傷害相關的認知為自傷最重要的風險因素，負向認知

則與自傷行為中度相關，且結果穩定。Beck（1967, 1976）的憂鬱認知理論、

Abramson（1989）的無望感理論、Foa 與 Rothbaum（1998）的情緒處理理論皆認

為兒少不當對待會形成對自我、對環境、對未來的負向認知，並會進行自我責備，

在長久的不當對待後，個體的解釋會變得負向與絕望，並產生更多的負向自動化

想法（Gibb, Benas, Crossett, & Uhrlass, 2007），而負向認知能預測青少年自我傷

害的發生（Guerry & Prinstein, 2010; Hankin & Abela, 2011; Wolff, Frazier, Esposito-

Smythers, Burke, Sloan, & Spirito, 2013）。過去在焦慮症、憂鬱症與創傷後壓力症

候群的研究中，負向認知被認為是脆弱性因子，並扮演產生與維持症狀的角色，

在上述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也暗示著負向認知為自我傷的脆弱性因子。然而，也有

研究指出並不是每一種的兒少不當對待都會形成負向認知（Gibb, 2002; Reich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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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nnery-Schroeder, 2014），因此，本研究欲進一步檢驗，不同類型的兒少不當

對待與負向認知的關係，以及是否透過負向認知進而影響自我傷害。 

    關於情緒調節與自我傷害的關係，已有眾多理論與實證研究支持（Gratz, 

2003; Gratz & Roemer, 2004; Hasking , Whitlock, Voon, & Rose, 2017; Linehan, 1993; 

Nock, 2009; Yates, 2004）。Liu、Scopelliti、Pittman 與 Zamora（2018）在一篇後設

分析中指出雖各種兒少不當對待有著不同的中介與調節因子，情緒調節則是擔任

為整體中介的角色。如同 Yates（2004）的發展心理病理模式，遭受兒少不當對

待會使情緒調節能力受阻，進而使用自我傷害的方式調節情緒。 

    回顧國內外兒少不當對待與自我傷害的研究，尚未發現同時以負向認知、情

緒調節的觀點探討四者間的角色，因此，本研究參照 Beck（1967,1976）、Yates

（2004）、Nock（2009）、Hasking 等人（2017）的理論，在 Yates（2004）與 Nock

（2009）的理論中，皆認為遭受兒少不當對待的個體，容易產生負向情緒與認知，

然而，Nock（2009）的理論中，並未解釋高厭惡的認知是如何產生，且是如何維

持，是故，本研究嘗試以 Beck（1967）憂鬱理論中的負向認知三元素解釋高厭惡

認知的形成與解釋，也即假設個體在兒少不當對待後，會使個體形成對自我、環

境與未來的負向認知，再者，在 Hasking 等人（2017）的理論中，強調自我傷害

的個體，先進行認知相關因素的考量，進而選取不同的因應方式，假若個體認同

自傷的功能與後果，個體才會利用自傷迴避與調節情緒。在一篇後設分析研究中

指出，過去的自傷史、無望感為預測長期自我傷害最重要的風險因子，而情緒調

節則較能預測短時間內的自我傷害（Fox, Franklin, Ribeiro, Kleiman, Bentley, & 

Nock, 2015）。在憂鬱的研究中同樣指出，個體的認知越負向，則更容易產生無望

感（Abramson, 1989; Beck, 1967, 1976; Rose & Abramson, 1992）。本研究參考

Hasking 等人（2017）的觀點，假設負向認知對情緒調節有所影響，進而影響自

我傷害。綜上所述，本研究假設在個體經驗不當對待後，產生不適應的負向信念，

又因個體在脆弱、無效的環境成長，在情緒調節上缺乏有效的調節方式，故維持

了負向信念並進一步以自傷來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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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依據前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調查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自傷頻率與自傷方式的現況。 

二、暸解過去一年內有無自傷參與者在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

困難上的差異。 

三、探討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自傷頻率與自傷方式間

的相關程度。 

四、探討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與自傷頻率及方式數的預

測關係。 

五、探討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與自傷及方式數間的中介角色。 

六、探討情緒調節困難、負向認知與自傷行為頻率及方式數間的中介角色。 

七、探討結構模型的適配性。 

八、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未來實務與學術研究的參考建議。 

 

因此，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如下： 

一、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自傷頻率與自傷方式的現況如何？ 

二、過去一年內有無自傷參與者在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

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自傷頻率與自傷方式數是否

有顯著相關？ 

四、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是否能預測自傷頻率與方式數？ 

五、各種兒少不當對待是否能預測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 

六、負向認知是否扮演兒少不當對待與自傷行為頻率與方式間的中介角色？ 

七、情緒調節困難是否扮演兒少不當對待與自傷行為頻率與方式間的中介角色？ 

八、情緒調節困難是否扮演負向認知與自傷行為頻率與方式間的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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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兒少不當對待是否透過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的中介，正向預測自傷行為

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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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與操作型定義 

壹、兒少不當對待 

本研究的「兒少」是根據兒童及青少年福利法（2020）所定義，所謂的兒童

及少年，是指未滿十八歲之人。本研究的兒少不當對待是 Bernstein 等人（1994, 

1997）所提出，兒少不當對待分為情緒不當對待、情緒忽視、身體不當對待、身

體忽視與性不當對待五種，情緒不當對待是指對兒少的價值感或幸福進行口頭攻

擊，或由任何成年人或更年長的人針對兒童進行任何貶低或威脅的行為；情緒忽

視是指照顧者未能滿足兒少基本的情感與心理需求，包括愛、歸屬感、教養與支

持；身體不當對待是指成年人或比個體更年長的人對兒少進行身體攻擊，造成兒

少實際傷害或暴露於傷害的危險之中；身體忽視是指照顧者未能滿足兒少的基本

生理需求，包括食物、居住、衣服、安全和醫療保健（父母監管不力而危及兒童

的安全也屬此項）；性不當對待是指 18 歲以下的兒少與成人或老年人進行性接觸

或性行為，其中包括明顯的強迫。Bernstein 等人（2003）發展出兒時創傷量表短

版（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CTQ-SF），其量尺根據其定義

包含上述五種類型，其量尺得分越高者，其受不當對待的情況越頻繁，此量表經

國外的青少年、大學生等不同的族群中證實已有良好的信效度（Bernstein, 

Ahluvalia, Pogge, & Handelsman, 1997; Bernstein, Fink, Handelsman, Foote, Lovejoy, 

Wenzel, ... & Ruggiero, 1994; Bernstein, Stein, Newcomb, Walker, Pogge,, Ahluvalia, ... 

& Zule, 2003）。在施測時，為避免參與者的抗拒及特定心向，因此改名為家庭生

活經驗量表。此外，兒少不當對待包含不適當的對待方式與虐待，因此在探討相

關文獻時，會引入虐待的研究，也會交互使用虐待與不當對待等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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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負向認知 

本研究的負向認知是 Beck 及其同儕（1979）所提出的認知三元素，Beck（1967）

的憂鬰理論中假設負向基模、認知三元素及認知偏誤等三種認知因子，認知三元

素是指對自我、環境及未來的負向觀點，認知三元素被認為是從個體早期的壓力

經驗中所得習得，並由負向事件、負向基模所激發，進而產生憂鬱症狀（Beck,1967; 

Beck,1979; Beck, Rush, Shaw, & Emery, 1979）。Beckham、Leber、Watkins、Boyer

與 Cook（1986）以根據 Beck 等人（1979）等對認知三元素的定義，發展出認知

三元素量表（Cognitive Triad Inventory, CTI），其量尺包含上述三種類型，其量尺

得分越高者，代表其對自我、環境與未來的看法越負向，此量表已經在國內外的

大學生、憂鬱症患者證實有良好的信效度（Ku, 2008; Ku, 2017）。 

 

參、情緒調節困難： 

Gratz 與 Roemer（2004）提出對情緒調節的整體概念，並認為情緒調節不

僅涉及情緒喚起的調節及情緒控制，並把情緒調節分為四個部分，它們分別為

覺察與理解情緒、接納自身情緒、在經驗負向情緒時，能控制衝動的行為能力

及與想要目標與行動一致的能力、能根據情境，靈活有彈性地使用合宜的情緒

調節策略，以滿足個人目標及情境需求，當缺乏上述的能力，會被視為情緒調

節困難或障礙。本研究使用 Gratz 與 Roemer（2004）所發展的情緒調節困難量

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DERS）作為測量工具，其分為無法

接納負向情緒、經驗到負向情緒時無法進行目標導向行為、經驗負向情緒時無

法控制衝動行為、缺乏情緒覺察、情緒調節策略有限和缺乏情緒辨識等六個向

度，其量尺得分越高，代表情緒調節能力越差，在施測時，為避免參與者的抗

拒及特定心向，因此改名為情緒反應量表，此量表已在國內外的青少年、大學

生族群已有良好的信效度（呂孟真，2007；張景嘉和陳畹蘭，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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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自我傷害 

本研究的自我傷害是 Favazza 與同儕所提出的自我傷害是專注在身體上的

傷害，並沒有自殺意圖，但經常導致身體組織的損傷（Favazza & Rosenthal, 

1993; Favazza, 1998; Simeon & Favazza, 2001）。Gratz（2001）使用 Favazza 對自

我傷害的定義，發展出自我傷害量表（Deliberate Self-Harm Inventory），把自我

傷害行為分為 16 種，其第 17 種為其他，本研究選用國內學者呂孟真（2007）

參考陳毓文（2006）對本土自傷行為的研究，在 Gratz 的自傷行為量表上增加

兩項本土的自傷行為，量表共 19 題。本研究的計分方式分為兩種，分別是自傷

頻率與自傷方式數。自傷頻率方面，本研究採用 Gratz（2001）原始量表的作答

方式，邀請參與者填寫過去一年中，每一自傷方式的次數，把每一題分數加總

後便是總分，題目間無額外加權；自傷方式則是把每位參與者勾選「是」的填

答進行加總便是總分。總分越高代表自傷程度越高。此量表已在國內外的青少

年、大學生族群已證實有良好的信效度（呂孟真，2007；Wang & Hsu,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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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自我傷害的相關現象 

壹、自傷行為的定義與相關研究 

自我傷害是一種複雜的行為，其在定義上一直沒有一個共識，例如根據

Muehlenkamp（2006）對自傷行為術語的統計，自我傷害在國外文獻中有許多的

稱呼與定義如 self-harm（SH）、self-injurious behavior（SIB）、self-injure（SI）、

deliberate self-harm（DSH）等超過 33 種之多。在回顧最近 10 年的文獻中，非自

殺自傷（Non-Suicidal Self-Injury）被使用的頻率較多。 

在晚近的研究中，Favazza 把自傷定義為專注在身體上的傷害，並沒有自殺意

圖，但經常導致身體組織的損傷（Favazza & Rosenthal, 1993; Simeon & Favazza, 

2001; Yate, 2004）。Simeon 與 Hollander（2001）把自我傷害定義為直接、刻意造

成對身體的傷害，而此行為的目的並不是想要造成自身的死亡（Simeon & 

Hollander，2001；轉引自唐子俊、郭敏慧譯，2002）。同樣地，Nock（2010）在

一篇自我傷害回顧性的文獻中，把自傷定義為在沒有自殺意圖的情況下對身體組

織造成直接和故意的破壞。國際自傷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Self -Injury）於 2018 年把非自殺性自傷定義為對身體組織進行蓄意的損害，而沒

有自殺意圖，且自傷並非為社會或文化所認可。從上述的研究及專業學會對自傷

的定義可見，自我傷害可歸納為直接對身體造成損傷、沒有死亡意圖且不是該文

化或社會所認同的行為。 

關於自我傷害的現象，Nock（2010）把它分為三類，分別為自殺威脅（Suicide 

Threat/Gesture）、自我傷害的想法（Self-Injury Thoughts）與自我傷害的嚴重程度

（Self-injury），自殺威脅是指當個體沒有真的自殺意圖，但引導別人相信自己是

打算死亡，而這種想法的目的是表達痛苦及與他人尋求幫助；自我傷害是指在沒

有死亡意圖下直接和故意破壞身體組織，其程度分為輕微（如：低頻率與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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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中等（如：更頻繁和更嚴重，可能需要醫療護理）與嚴重（如：高頻率

及造成嚴重傷害），自我傷害的想法是指只有想法而沒有涉及自傷行為(Nock & 

Kessler, 2006; Nock, 2010)。 

在自我傷害的的形式方面，Nock 與 Prinstein（2004）指出在重複自傷個體

中，常以在皮膚上進行切割或雕刻、挖弄傷口或鎚打自己。在國外，大部分研究

自傷的學者也提及自我傷害方式大多數的是發生在腿、手臂與腹部，而最常的使

用方式為利用鋒利的工具切割或雕刻自己的身體(Klonsky & Muehlenkamp 2007, 

Favazza 1996, Whitlock et al. 2008)。 

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中，對非自殺的自我傷害（Nonsuicidal Self-injury）新加入建

議的準則，此準則包括六類，在 A 類中包括在過去的一年中，個體曾出現 5 天

或更多時間在意圖或參與自我傷害，其傷害範圍在於身體表面，結果可能會引起

瘀青、出血或疼痛（例如：切割、燒燙、刺傷、毆打、過度的摩擦），而個體在

自我傷害時期待該傷害只會造成少許或中度的身體傷害，在自傷過程中並沒有自

殺意圖；在 B 類中包括個體在自我傷害時會產生從負向的認知與感覺狀態中釋

放、解決人際上的困難、引起正向感受的狀態等其中一項或更多的期待；在 C 類

中，強調自傷意圖與下列至少一項有關：1.負向認知、感受或人際困難上所產生

的焦慮、憂鬱、生氣、緊張、廣泛的痛苦或發生在自傷前短暫的自我批評；2.自

傷前的意圖是難以控制的；3.常考慮自傷會經常發生，即自傷沒有執行時仍會保

有其信念；在 D 類中說明，該自傷並不是社會認同的一部分，例如在某文化下刺

青為宗教或文化的其中一部分；在 E 類中說明在自傷的後遺症會引起重大痛苦，

或導致人際、學業或其他功能受損；在 F 類中表示自傷的發生不只是發生於精神

病發作、譫妄、物質中毒或物質戒斷期間，以及自傷無法以神經發展障礙症與其

他精神疾病或醫學情況作更好的解釋。從上述 DSM-5 的建議準則上可知，DSM-

5 強調自我傷害並不只是由精神疾病所引起，如早期自我傷害被認為是邊緣性人

格障症的其中之一的症狀，自我傷害是獨立於其他診斷，可見其病理與發展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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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與此同時，DSM 系統反覆強調負向的認知、想法及人際困難是引發非

自殺自傷的重要因素。 

 

貳、自傷的流行率 

關於自傷的流行率，Nock（2010）指出在不同的研究中存在的差異很大，在

社區樣本中，大約 13%至 45％的青少年與 5％的成人在一生中曾自我傷害，在臨

床樣本中則會更高，其中青少年由 40％至 60％，成人由 19％至 25％，然而，從

上述的研究中雖然流行率是浮動的，但從數據可知，其流行率比一般的精神疾病

還要來得高，可見自傷的議題仍然值得重視(Briere & Gil 1998, Klonsky et al. 2003;  

Briere & Gil 1998; Darche 1990, Di-Clemente et al. 1991; Lloyd-Richardson et al. 2007; 

Plener et al. 2009a; Ross & Heath 2002; 轉引自 Nock, 2010)。由於過去對於非臨床

自傷的流行率存在高度的異質性，一篇系統性回顧及後設分析的文獻中，經過分

析及校正多篇非臨床樣本的自傷文獻後指出，自傷在非臨床樣本的流行率為青少

年占 17.2％、成年早期（Young adult）占 13.4％、成人占 5.5％(Swannell, Martin, 

Page, Hasking, & St John, 2014)。 

在國內自我傷害相關的研究中，陳毓文（2006）以台灣地區的國高中職生為

研究對象，採用分層隨機抽樣的形式進行抽樣，其研究結果顯示，該研究的參與

者有 22.4%曾至少有一次的自殘經驗，其中有 17%的參與者表示曾有多次的自殘

經驗，其常用的自殘方式分別為以利器割傷自己身體的部位、以香煙或火柴燙傷

自己、撞牆、用尖銳物品插入皮膚、拔頭髮及用力咬自己等。王韋婷與許文耀（2015）

以一般大學生為研究對象，15.81％的參與者報告在過去 12 個月內至少發生過一

次非自殺自傷事件，超過一半的參與者曾使用多種的方式來傷害自己，其中以捶

牆、捶身體、自我切割、抓傷、咬傷及拉扯頭髮、撞頭及把針銳物品刺入皮膚最

為最見。一篇縱貫性回顧研究指出，自我傷害由青少年時期開始，約 15 至 17 歲

時達到最高峰，其後開始減緩（Plener, Schumacher, Munz, & Groschwitz,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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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由於過去研究皆集中探討青少年的自傷狀況，可見其重要性，因此本研

究以高中職生作為研究對象。 

 

參、自傷的風險因素 

在過去的研究中，大多數的實證研究是透過比較自傷者與非自傷者的樣本來

找出相關的風險因子。一篇分析近十年自傷研究的後設分析文獻指出，最具影響

力的風險因子為過去曾有自傷史、絕望感（Hopelessness）這兩項，而這兩因子同

時也是自殺意念及行動的重要風素因素，另外，研究者也提出憂鬱症、同伴的自

傷行為、乎合人格違和中 B 類準則、不當對待／虐待、衝動性、父母患有精神疾

病及家庭功能與結構等皆為顯著的風險因子，相對於過去的研究強調情緒失調的

重要性，情緒失調並非特別強的風險因子 (Fox, Franklin, Ribeiro, Kleiman, Bentley, 

& Nock, 2015)。Nock（2010）指出自傷的風險因子涉及遠端與近端因子，其遠端

因子包括遺傳因素、早期壓力（如：不當對待），在遠端因子的作用下，增加個

體在面對壓力時的脆弱性，例如在面對壓力時會產生更高的情緒反應、負向認知

及不良的社交技能等，且個體在經歷早期壓力下長大時（如：在敵對、批評及被

虐待的環境），容易導致其與他人交流時，產生社交困難，從而增加個體患上精

神疾病（如：憂鬱症、焦慮症與外化行為）及以不適當的因應方式（如：自我傷

害）來處理情緒。在上述的研究中強調自傷風險因子的重要性，早期不當對待經

驗與情緒調節困難為過去學者一直重視的因素(Gratz, & Chapman, 2007)。然而，

在研究人們為何會自我傷害的議題上，從早期以症狀取向，一直到目前採取功能

取向來解釋自我傷害的行為，在下面將會從不同的理論解釋自傷行為的發生與維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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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自我傷害的相關理論 

一、經驗迴避模式  

Chapman、Gratz 與 Brown（2006）利用經驗迴避的模型解釋自我傷害（見圖

2-1-1），該模型指出個體在逃避或避免不想要的內在經驗或外在條件，這些迴避

的經驗包括想法、感受、身體感覺或其他不舒服的內在經驗，經驗迴避並沒有特

定的形式，但透過負增強的制約方式來維持。在此模型下，個體為避免不想要的

內在經驗，個體可能會利用酗酒、吸毒、自傷等方式來逃離原有的狀態而得到暫

時的紓緩，但此結果會增加個體再次使用迴避的方式來因應，從而維持這種因應

方式，經驗迴避模型在憂鬱、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也同樣適用，而在自傷的模型中，

由於自傷的個體情緒強烈、低挫折容忍與情緒調節容易出現困難，個體希望迴避

或逃離強烈的情緒，故使用自傷的方式來實現。 

圖 2-1-1 經驗迴避模式（Chapman, Gratz＆Brow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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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心理病理模式 

Yates（2004）從發展心理病理學的觀點來解釋自我傷害，該理論強調個體若

經驗早期不當對待，在後續容易出現自我傷害行為。Yates 使用 Sroufe、Egeland

與 Carlson (1999)所提出的適應發展上的五個核心能力作為架構，五個核心能力

分別為動機（motivational）、態度（attitudinal）、工具（instrumental）、情緒（emotional）、

關係（relational）等，在一般發展上適應的個體，在動機能力上會表現出與他人

的關係是持有積極、正向的預期；在態度能力上會表現出有高自尊與正向的自我

價值；在工具能力上，會採取有效且適應的技巧來因應各種發展上的議題；在情

緒能力上，能靈活、有彈性地調節情緒，有效地控制衝動，並且適應環境的需求；

在關係能力上，個體能理解互惠原則，並與他人建立並維持同理關係。在創傷生

物假說中，當個體在兒少經驗不當對待，尤其發生在主要照顧者之間的關係，會

影響個體在上述五種的適應能力，由於適應功能的減弱，會導致個體使用自傷作

為補償性的調節策略及因應關係的策略。在發展心理病理學的模型中同樣分為五

個基底，動機基底（motivational base）是指個體在不當對待的環境下成長，由於

得不到重要他人的幫助，會形成負向他人的表徵，在與人互動時，個體對關係會

產生負向的期待，嘗試阻隔與別人的互動，個體會以自傷作為取替與無法與人正

向聯繫的預期，減少其孤立感；態度基底（attitudinal base）是指個體會內化負向

的自我表徵，並呈現較低的自尊與自我價值，從而產生更多的自我責備，而自我

傷害則是成為個體在負向自我表徵中的身體表現；工具基底（instrumental base）

是指個體使用無效的因應方式來處理發展上的議題，由於被不當對待的個體難以

把創傷經驗透過象徵的方式（如：語言、想像與遊戲）組織起來，並無法利用語

言把情感經驗整合到認知層面上，進而使用自傷的方式來調節情感經驗；情緒基

底（emotional base）是指個體容易喚起強烈的情緒，加上情緒調節上容易出現困

難、衝動控制不佳，因此使用自我傷害來調節情緒；關係基底（relational base）

是指個體與他人的心理界限是扭曲或模糊的，因此個體缺乏同理及與他人進行互

惠的行動，個體需要藉由外在的刺激建立與維持與他人的界限，透過傷害身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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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恢復自身與他人的心理界限。 

 

圖 2-1-2 發展心理病理模式（Yates, 2004） 

 

三、整合模型 

Nock（2009）提出自傷的整合模型，並從三方面解釋自我傷害，第一，自我

傷害的目的是為了調節一個人的認知／情緒經驗的，同時也是與人交流及影響他

人的手段，第二，自我傷害存在遠端風險因子，例如是兒童早期虐待、情緒高激

發的遺傳因素及教養方式等，會造成影響自身調節及人際交流的問題，第三，一

些特定的因素會促發自傷的發生，Nock 利用社會學習假說、自我懲罰假說、社

會訊號假說、實用假說、疼痛鎮痛／鴉片假說、內隱認同假說等六個假說來解釋

個體為何使用自傷。在社會學習假說中，個體會從朋友、家人及媒體習得自傷相

關的資訊及行為；在自我懲罰假說中，個體若遭遇來自他人不斷的批評或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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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個體更多的自我批評與懲罰，而自我傷害則成為自我懲罰的形式之一；在

社會信號假說中，當個體使用信號較弱的方式而導致無法產生預期效果時（例如

是大叫、說話等），個體使用更強的社會信號的方式來應對無效的環境（例如是

自傷）；在實用假說中，個體會選擇自傷是因為自傷是一種相對快速且容得獲得

的方法（相比於酒精與藥物），而且可以迅速調節自身的情緒；在疼痛鎮痛／鴉

片假說中解釋，經常自傷的個案在自傷的過程中會經驗較少的疼痛感受，什至沒

有疼痛；內隱認同假說中，當個體自傷後，個體可能會認同自傷是一個有效的手

段，並排除其他的因應方式，促進自傷的維持，而在內隱測驗中，自傷者比非自

傷者有更強的內隱認同(Glassman, Weierich, Hooley, Deliberto, & Nock, 2007; Nock, 

2008; Nock & Banaji, 2007; Whitlock, Purington, & Gershkovich, 2009)。 

 

 

圖 2-1-3 整合模型（Nock,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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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認知情緒模式 

Hasking、Whitlockb、Voonc 與 Rosea（2017）提出非自殺自傷的認知情緒模

式（cognitive-emotional model of NSSI; CEM- NSSI），該模式以情緒調節與認知

歷程解釋個體為何會自傷，Hasking 等人指出過去研究自傷主要以情緒調節的觀

點進行研究，較少關注自傷相關的想法與信念的作用，並結合 Bandura（1986, 1997）

所提出的社會認知理論，把環境對個體的影響、認知與行為相互雙向的影響及情

緒調節與認知語言的關係連繫起來。認知情緒模式認為自傷的個體在出現或引起

情緒波動性的狀況時，會受個體對情緒的反應、自我的負向表徵、預期自傷後能

獲得預期的結果或心理狀態、相信自己能否抵抗自傷的信念有關，並且個體若使

用不適應的情緒調節策略，則會增加自我傷害的發生。在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下，

自傷個體對結果的預期及在自傷後自我效能的恢復尤為重視，其中，結果預期是

指個體可以從自己或觀察他人（如：媒體、網路）的經驗而導致產生自傷的預期

結果（如：社會關注、釋放情緒、消除人際拒絕所帶來的情緒等），假若個體認

為自傷沒法達到預期結果，則會使用其他方式進行調節。另外，認知情緒模式指

出個體是為了逃避不想要的情境、情緒與調節不適應的情緒反應（如：情緒壓抑、

反芻、情緒敏感度上升、壓力耐受度減低等）而進行自傷。與此同時，認知情緒

模式認同上述的經驗迴避模式，認為個體在逃避情境或狀態後，會增加自傷再發

的機會及維持時間。簡言之，認知情緒模式突顯個體在自傷相關的認知歷程的重

要性，同時指出情緒調節能力為誘發並維持自傷的重要因子。 

從上述四個理論皆認為自我傷害與早期照顧、情緒調節、負向認知有關。

Nock（2009）的整合模型認為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同屬個人內脆弱因子，而

Hasking 等人（2017）的認知情緒模式有別於整合模型，Hasking 等人認為認知評

估先影響情緒，進而影響自我傷害的發生。本研究則以 Hasking 等人（2017）的

認知情緒模式為架構，並進一步加入兒少不當對待作為前置因子，補充認知情緒

模式中負向認知及情緒調節的形成，以及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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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認知情緒模式（Hasking , Whitlock, Voon, & Rose, 2017） 

 

第二節  兒少不當對待的相關現象 

壹、兒少不當對待的相關研究 

世界衞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把兒童不當對待分成四類，分別

為軀體虐待（physical abuse）、性虐待（sexual abuse）、情感與精神虐待（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abuse）與忽視（Neglect）。軀體虐待是指對兒童蓄意使用軀體

暴力，從而對兒童的健康、生存、發展與尊嚴造成傷害，或有可能造成傷害，其

虐待的形式包括擊打、踢、搖晃、鞭打、咬、掐、燙、燒、下毒和讓其窒息。性

虐待是指讓兒童參與其未能完全理解、無法給予知情同意、或違反法律、或違反

社會的禁忌性活動，兒童可能受到成年人或其他年齡較大的兒童所侵犯。情感和

精神虐待是包括孤立事件，也包括隨著兒童的成長，父母或照顧者沒有給予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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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提供適合和支持性的環境，此種虐待很可能損害兒童的身體或心理健康，或

影響其身體、心理、精神、道德或社會發展，此種虐待的形式包括限制兒童的行

動、貶低、指責、威脅、恐懼、歧視或嘲笑，以及利用其他非身體的形式進行拒

絕或敵意對待。忽視是指包括單獨孤立事件，也包括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本該但

未能在健康、教育、情感發展、營養、保護與安全的生活環境上提供有利於兒童

健康成長的條件（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6）。在精神疾病診判與統計手冊

第五版中（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同樣把兒

童不當對待分為四類，分別為兒童身體虐待(Child Physical Abuse)、兒童性虐待

問題（Child Sexual Abuse）、疏於照顧兒童（Child Neglect）、兒童心理虐待（Child 

Psychological Abuse）。 

關於兒少不當對待的流行率方面，Feng、Chang、Chang、Fetzer 與 Wang（2015）

在台灣以 12 至 18 歲的青少年進行調查，分別在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及外島

採取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調查，主要調查青少年在過去一年與終生受家庭不當對

待的形式與頻率，研究結果顯示 91%的青少年從兒童至今曾經歷至少一種不當

對待，而其中的 83%的青少年在最近一年有被不當對待的經驗，在該研究中，最

常出現的不當對待的形式依次為目睹暴力（82.2％）、心理虐待（69.2％）、身體

虐待（61.4％）、忽視（54.6％）與性虐待（19.8％），青少年平均經歷 2.9 種不同

形式的不當對待，更有八分之一的青少年表示曾經歷五種不同的不當對待。從上

述的資料可見，兒少不當對待是一個流行的公共議題。 

有眾多文獻提出支持，經歷兒少不當對待的個體在發展過程中更容易出現

負向結果。在一篇回顧經歷兒少不對待的文獻中指出，個體在經歷兒童不當對待

後，容易產生負向情緒調節困難、人際間創傷、創傷後壓力症狀、焦慮（Anxiety）、

憂鬱（Depression）、雙極性情感疾患（Bipolar disorder）、邊緣性人格違和、物質

使用障礙（substance use disorders）、飲食障礙（Eating disorders）、軀體障礙

（Somatoform disorders）、自我傷害（Self-harm）、衝動控制（Impulse control）

較差、解離（Dissociation）等不適應症狀及出發共病的狀況，而個體對情緒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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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及負向情緒更低的容忍度更與創傷後壓力症狀有關(Dvir, Ford, Hill, & 

Frazier, 2014)。在兒少不當對待與大腦發育方面的研究指出，假若兒童在成長時

缺乏營養或照顧者的關心，其大腦在發育時將受損，與此同時，倘若童年時不斷

遭受不當對待，兒童在長期的壓力下會促使大腦中的恐懼與焦慮相關的神經迴路

變得敏感與容易激發，使其腦區過度發育，並減弱其他神經迴路的發展，例如是

認知思考能力，讓其大腦發育不良，結果導致削弱了兒童在處理恐懼反應的能力

（Kaufman & Charney, 2001）。 

 

貳、兒少不當對待類型與自傷行為 

過去研究指出，兒少經歷不當對待會增加個體與自傷的風險，早期研究較少

區分不同不當對待類型與自傷的關係，接下來將整理不同的類型的不當對待與自

傷行為之間的關係。 

一、性不當對待與自我傷害 

在過去兒少不當對待的文獻中，性虐待被認為與自傷行為最顯著的風險因子。

Weierich 與 Nock（2008）在社區招募 94 名年齡為 12 至 19 歲的青少年，利用兒

時創傷量表（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測量參與者的五種不當對待

類型，包括性不當對待、情緒不當對待、身體不當對待、身體忽視與情緒忽視，

同時並測量其創傷後壓力症狀、憂鬱症狀、邊緣型人格症狀及自傷的出現與頻率，

探討非自殺自傷的現象，在參與者中分為無虐待組、性虐待組及非性虐待組，非

性虐待組是指曾受情感或身體虐待的參與者，在研究結果中指出，性虐待與自傷

相關最為顯著，即使在控制憂鬱症狀、邊緣型人格症狀後仍能顯著預測自傷，在

中介效果的檢驗中，創傷後壓力症狀中的重新再體驗、迴避／麻木症狀則完全中

介性虐待與自傷的關係，而非性虐待組則對自傷出現與頻率無顯著相關，是故，

Weierich 與 Nock 也指出不是所有的不當對待類型皆與自傷是有關的。Yates、

Carlson 與 Egeland（2008）針對美國社區樣本，展開一個 26 年的縱貫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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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結果顯示，兒少性虐待能預測反覆發生的自我傷害，並且在控制兒少身體

虐待與身體忽視時仍能預測反覆的自傷。Akyuz、Sar、Kugu 與 Doğan（2005）

在土耳其的女性社區樣本中，同樣指出兒少的身體虐待、性虐待與情緒虐待與自

傷顯著相關，而身體虐待與性虐待更能預測更多的解離症狀。Yates 等人（2008）

指出解離症狀能作為兒少性虐待與自傷的中介因子，表示自傷能視為經歷創傷後

適應的補償性調節策略。然而，也有研究提供相反的證據，Klonsky 與 Moyer（2008）

的一篇針對兒少性虐待與自傷的後設分析研究中，檢示了 45 個研究樣本，其研

究結顯示兒少性虐待與自傷的相關為 0.23，其對自傷的解釋量不超過 5％，表示

兩者間的關係較少，也因此兒少性虐待對自傷的發展與維持並不會引起主要的作

用，該研究者也指出，在控制家庭因素、解離症狀、絕望感、邊緣型人格違和障

礙的研究中，兒少性不當對待與自傷的關係會減弱，然而，兒少性虐待應被視為

自傷的代理風險因子（proxy risk factor），這表示兒少性虐待雖不是獨特解釋自傷

行為或是病因之間的聯繫，但是卻會通過中介因子（如：憂鬱、焦慮）促成自傷

的產生。從上述的研究可知，兒少性虐待會增加自傷的風險，而兒少性虐待與自

傷之間的路徑仍未清晰，需進一步檢示其中介與調節的因素。 

 

二、身體不當對待與自我傷害 

相對於性虐待，身體虐待的研究較少，但大多數的數據支持身體虐待與自傷

的關係（Akyuz, Sar, Kugu & Doğan, 2005; Lang & Sharma-Patel, 2011; Liu, Scopelliti, 

Pittman & Zamora, 2018; Yates, Carlson & Egeland, 2008）。在早期研究中，以邊緣

型人格障礙為臨床樣本，研究結果顯示身體虐待是自傷的重要預測因子（Van der 

Kolk, Perry, & Herman, 1991）。Wan、Chen、Sun 與 Tao（2015）以 14665 名中國

學生為樣本，平均年齡為 15.1 歲，檢驗兒童受性虐待、身體虐待、情緒虐待與自

傷間的關連，在控制性別、年齡、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與朋友人數後，

所有類型的虐待皆與自傷的出現與持續有顯著相關。Yates 等人（2008）指出兒

少身體虐待能預測日後自我傷害的出現，但與自傷的頻率或反覆性自傷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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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ess 等人（2013）在臨床青少年樣本中指出，自傷的個體比非自傷的個體並沒

有遭受更多的身體虐待。另一方面，Muehlenkamp、Kerr、Bradley 與 Larsen（2010）

指出在反覆性自傷的個體比非自傷的個體遭受更多的身體虐待，同樣地，身體虐

待可作為自傷的遠端危險因素，至於為何某些個體會自傷，而另一些卻不會，則

有待進一步釐清其中介與調節因子。 

 

三、情緒不當對待與自我傷害 

Liu、Scopelliti、Pittman 與 Zamora（2018）在一篇後設分析中指出在過去研

究中，大多關注在性虐待與身體虐待，而忽略情緒虐待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證

據指出情緒虐待與自傷行為的關連。Croyle 與 Waltz（2007）以 290 大學生為樣

本，檢示身體虐待、性虐待與情緒虐待與自傷程度的關聯性，結果顯示身體虐待、

性虐待與自傷無關，而與情緒虐待有顯著相關。Glassman 等人（2007）也指出兒

少情緒虐待與自傷行為的關係較強。Kaess、Parzer、Mattern、Plener、Bifulco、

Resch 與 Brunner（2013）以 125 名住院青少年為樣本，年齡由 13 至 26 歲，在

過去一年自傷比率佔 60％，其中自傷組的青少年，陳述在兒少至少經歷一種來

自父母的反感（類似於情緒虐待的形式）、忽視、身體虐待或性虐待等不當對待，

自傷與來自母親的反感與忽視關係最大，在臨床樣本中與非自傷組相比，風險高

出 7 倍以上，各種兒少不當對待間存在高相關，僅與性虐待的相關較少，而性虐

待仍能顯著預測自傷的發生。 

 

四、身體忽視、情緒忽視與自我傷害 

由於過去研究中，基於研究者對忽視的定義及使用工具不一，故在研究中沒

有把忽視分為身體忽視與情緒忽視，甚至會把情緒忽視視為虐待的一種，加上研

究者大多集中研究虐待，而忽略兒少忽視的重要性，故目前兒少忽視與自傷行為

的關係仍未有一致的證據。Gratz（2006）以 249 名女大學生為樣本，探討不同的

不當對虐類型、情緒強度與自傷行為之間的關鍵，結究結果顯示，情緒忽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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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與身體虐待皆與自傷行為相關，另外，不當對待、對正向情緒反應低的個體

也能區分自傷史與否。Glassman、Weierich、Hooley、Deliberto 與 Nock（2007）

以 86 名社區青少年為樣本，年齡由 12 至 19 歲，探討兒少不當對待、自我批評

與自傷行為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性虐待、身體忽視、心理虐待皆與時自傷行

為有小至中度的相關，心理虐待與自傷行為的關係尤為顯著，至於身體虐待、心

理忽視則沒有顯著相關。Liu 等人（2018）在一篇回顧與後設分析的文獻中，通

過檢視 Embase、MEDLINE 與 PsycINFO 三個數據庫分析共 71 篇兒童不當對待

與自傷關連的文獻，結果顯示兒童不當對待整體與自傷有關係，在不同兒少不當

對待的類型中，兒少的身體虐待、性虐待、情緒虐待、身體忽視皆與自我傷害有

關，唯兒少的情緒忽視對自傷的效果不明顯，與此同時，兒少不當對待在非臨床

樣本與自傷的關聯更強，其強度為中等至較大。 

    從上述的研究可知，不同類型的兒少不當對待皆是自傷行為的風險因子，然

而，並不是所有經歷不當對待的個體皆會有自傷行為，因此本研究欲檢驗不當對

待與自我傷害的關連，在下一節將會進一步以負向認知的觀點及相關研究探討兒

少不當對待與自傷行為的影響機制。 

 

第三節  兒少不當對待經驗、負向認知與自我傷害 

壹、兒少不當對待與負向認知的相關理論 

關於兒少不當對待與負向認知的關係，首先要提及憂鬱相關的認知理論。

Beck（1967, 1976）的憂鬱認知理論中，提出負向基模、認知三元素及認知偏誤

等三種認知因子，且三種認知因子間會相互影響，Beck 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獨

特的觀點與思維模式來解釋外部的世界，同時也使用基模來視為認知結構，並把

基模定義為影響個體篩選、編碼與評估的結構，也即是認知基模是訊息輸入時的

過濾器，當輸入的訊息與基模本身不一致時，訊息容易會被忽略，個體會傾向維

持現有的基模。Beck 指出憂鬱症患者具有更多負向的自我觀點、未來觀點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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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觀點，也就是負向認知三元素，負向的自我代表著個體對自己的負向看法，此

看法下的個體會視自己為有所缺陷、不足、沒有價值、患病或被剝奪的人，假若

個體認為他們的生活並不完美，則個體會認為自己在某些方面是有所缺陷的，負

向世界代表個體對環境具有負向的看法，個體會認為生活中的障礙是不可跨越的，

並認為無法達到目標，對未來的負向認知代表個體對未來的任何後果抱持著悲觀

的態度，個體會相信所有事情都會失敗，以及壞事情都會發生在他們身上（Beck, 

Rush, Shaw, & Emery, 1979 ; Ku, 2008）。負向認知三元素也被認為是自動化思考

過程及表層基模。在這模式下，基模被認為是個體與環境相互作用所發展出來的，

兒童時期若遭受不當對待，也會增加個體產生負向認知基模（schema），一旦基

模被活化，便會產生認知偏誤。在後述的研究中，負向基模與認知三元素分別被

視為深層認知與表層認知（Dobson & Shaw, 1986; Kwon & Oei, 1994），深層認知

即需要負向事件、壓力所誘發，從而產生對自己、對世界及對未來的負向態度，

也即是深層認知會引發表層認知（Beck et al., 1979），從而引發及維持憂鬱症狀。

關於深層認知的測量上，目前大多使用失功能態度量表來測量（Dysfunctional 

Attitudes Scale; 簡稱 DAS），在表層認知上，則是以負向認知三元素量表

（Cognitive Triad Inventory; 簡稱 CTI）、自動化想法量表（Automatic Thoughts 

Questionnaire; 簡稱 ATQ）所測量。在驗證 Beck 的憂鬱理論方面，古永利、張永

源、唐子俊、龍佛衞、陳能清與孫家瑞（2010）以 162 名重鬱症患者為樣本，使

用失功能態度量表（DAS）、認知三元素量表（CTI）、威脅經驗檢核表、Beck 憂

鬱量表，檢驗 Beck 憂鬱認知模式中的不同認知之間的關聯，研究結果指出，負

向生活事件（由威脅經驗檢核表所測量）顯著預測失功能態度、認知三元素與憂

鬱症狀，且負向生活對認知三元素的影響最大，認知三元素部分中介負向生活事

件與憂鬱症狀及失功能態度與憂鬱症狀，這意味著負向生活事件、失功能態度皆

為認知三元素的前置因子，而經歷負向生活事件的個體會影響認知三元素，而認

知三元素也被視為中介因子。 

 Abramson（1989）及其同事提出無望感理論，該理論認為個體若在負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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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出現後作出歸因結果是內部、穩定及整體性，則個體會更容易產生沮喪與無助，

反之，若歸因結果為外部、不穩定與特定性則被定義為正向歸因，而在過去憂鬱

症研究中，該理論也已被反覆驗證（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 Abramson, 

Seligman & Teasdale, 1978; Gibb, Alloy, Abramson, Rose, Whitehouse, Donovan, ... 

& Tierney, 2001）。Rose 與 Abramson（1992）指出，遭受兒少不當對待的個體更

容易產生負向認知，這是由於施虐者會對兒童持續地施虐，情緒虐待更是首當其

衝（例如會不斷接收到來自施虐者的貶低），也因此預期情緒虐待經驗比身體虐

待與性虐待更容易發展出憂鬱的認知風格，而遭受兒少不當對待的個體也會把負

向的歸因風格外化到不同的事件。 

除了上述兩種的憂鬱認知理論觀點，皆提及兒少不當對待會增加負向認知的

風險，一些創傷相關的理論也有相同的觀點。Foa 及其同事（Foa & Kozak, 1986; 

Foa & Riggs, 1993; Foa & Rothbaum, 1998）提出情緒處理理論，該理論指出 PTSD

的發展取決於認知的內容及認知的處理過程，認知過程是指個體的想法、信念與

記憶的記錄，認知的處理過程是指個體對事情的思考、理解與詮釋的方式，個體

若是使用適應性的思考方式，則會減低 PTSD 的風險，反之則增加並維持不適應

的症狀，該理論假設 PTSD 的患者有更大的恐懼網絡（fear network），個體為了

迴避危險的刺激，反而增加對刺激物的警覺性，從而形成負向循環。Foa 與

Rothbaum（1998）指出 PTSD 阻斷了人們從創傷事件中恢復，而在 PTSD 的發展

過程中，有兩種失功能認知擔任中介的角色，它們分別是世界是極端危險與自我

是完全無能，也即是世界基模（World Schema）與自我基模（Self Schema），基

模的形成發生在創傷事件前，而在嚴重創傷事件發生的當下與後續會促使原有的

基模改變或使原有的負向基模進一步僵化，Foa 與 Rothbaum 進一步解釋，若個

體在創傷前的基模是極端的能力的、世界是完全安全的，當個體在發生創傷事件

時，可能會變得不適應而開始自責，另一方面，若個體在創傷前的基模是極端沒

有能力或世界是完全不安的，則創傷事件發生後，會增加原有負向基模的僵化程

度，在上述的兩種狀況中，個體難以對世界的危險程度及自身能力作出良好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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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皆影響個體的情緒處理及復原，並增加創傷後壓力症狀的維持，反之，若個

體在經驗創傷事件前，能清楚地釐清對世界的危險程度、對自己的能力有更好的

區辨，則個體會更好地把創傷當作一個獨特的事件來處理，而創傷事件也不會影

響個體對世界基模及自我基模的評價，也因此個體減少患上 PTSD 的風險。個體

在兒少遭受不當對待，比起沒有遭受不當對待的個更容易患上 PTSD，兒少被不

當對待的個體更容易形成負向的自我基模與世界基模。 

在上述的理論中，指出負向認知因子是 PTSD 與憂鬱症的脆弱性因子，也一

致認為兒少不當對待的個體容易形成負向認知，然而，自我傷害的研究中，雖認

為認知因子同樣是自我傷害的脆弱性因子，但對自傷認知的脆弱性因子仍較少探

討，因此，接下來以相關負向認知的實證研究來探討兒少不當對待與自我傷害之

間的關係。 

 

貳、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的相關研究 

在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的實證研究中，兒少不當對待與負向認知的結果

仍不一致。Gibb、Benas、Crossett 與 Uhrlass（2007）以 121 名大學生為樣本，探

討兒少情緒虐待、同儕語言霸凌、憂鬱認知與憂鬱症狀之間的關係，並以 Beck

憂鬱理論為觀點，即在負向事件發生時，具有負向基模的個體會被引發，產生對

自我、世界及未來的自動化想法，也被稱為負向認知三元素，該研究認為自動化

想法會中介於兒少情緒虐待、同儕語言霸凌與憂鬱症狀之間，研究結果顯示，正

負向的自動化想法完全中介於兒少情緒虐待、同儕語言霸凌與憂鬱症狀之間，且

兒少情緒不當對待與同儕言語霸凌皆對負向自動化想法有較大的影響，而負向的

自動化想法程度與憂鬱症狀有較大的關聯，研究者也提及上述兩種不當對待的方

式對於負向自動化想法的形成是獨立的，表示不同來源的不當對待對個體負向自

動化想法的影響是不同的，除此之外，兒少情緒虐待更容易讓個體發展出負向認

知，並導致日後憂鬱症狀的發生與維持，研究者進一步指出，當兒少情緒虐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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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事件發生時，剛開始兒童會把不當對待解釋成外在的、偶發的，而當不當對

待持續發生時，兒童的解釋會變得負向、絕望，從而產生更多負向的自動化想法。 

Reichert 與 Flannery-Schroeder（2014）以 287 名大學生為樣本，探討兒少不

當對待與成年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並檢驗創傷後認知（post traumatic cognitions）

的中介作用，該研究以情緒處理理論為觀點，以兒時創傷量表（CTQ）、創傷後

認知量表（Posttraumatic Cognitions Inventory, PTCI）、心理健康量表（Medical 

Outcome Study Short Form, MCS）等三份自陳式量表進行驗證，創傷後認知量表

包括負向自我認知、負向世界認知及自我責備等三個構念，心理健康量表包含焦

慮、憂鬱、情緒／行為的失控程度、心理幸福感等四個向度，研究結果顯示，性

虐待、身體虐待與心理虐待與心理健康顯著負相關，情緒忽視與身體忽視則與心

理健康無關，在創傷後認知方面，情緒虐待及性虐待與創傷與認知所有分量表顯

著相關，而身體虐待則與自我責備分量表顯著相關，且創傷後認知中介於兒少不

當對待與心理健康之間，這表示遭受兒少不當對待會產生更多對自己、世界及自

我責備等的負向認知，並影響後續的心理健康。 

Gibb（2002）的回顧研究中探討兒少不當對待與負向認知風格的關連，結果

顯示，身體虐待與負向認知風格無關，在性虐待與認知風格的關係仍不明確，在

情緒虐待方面則是顯著相關，同時遭受情緒虐待與身體虐待則比沒有虐待史的個

體有更多的負向認知風格，研究者指出兒少不當對待與負向認知風格的關係可能

隨時間而增加，認知風格的發展會持續至 12 歲，然後趨於穩定。 

從上述的文獻中，大多支持在遭受兒少不當對待後會增加負向認知的形成與

維持，其負向認知的內容為負向自我、負向世界、負向未來與自我責備，然而並

不是每一種不當對待都會產生負向認知，因此，本研究檢驗不同種類的不當待方

式與負向認知之間的關係。 

參、負向認知與自我傷害的相關研究 

Wolff、Frazier、Esposito-Smythers、Burke、Sloan 與 Spirito（2013）以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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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住院青少年為樣本，探討負向認知、社會因素、自我傷害與自殺企圖的關係，

在該研究中，把青少年分為僅自我傷害、僅自殺企圖與自我傷害合併自殺企圖三

組，在研究工具上，使用負向認知三元素（CTI）、負向自我對話、認知錯誤作為

負向認知的工具，研究結果顯示，70％的青少年在過去一年曾嘗試自我傷害，77

％自殺企圖的青少年曾經也自我傷害，在合併自傷自殺企圖組比僅自傷組上有更

多的負向認知，包括在負向世界、負向未來與負向認知錯誤，在社會支持上，合

併自傷自殺企圖組知覺更少的家庭支持，在知覺教師支持、知覺同儕支持上則沒

有差異，研究者指出，雖教師與同儕是青少年發展的關鍵因素，但在嚴重的個體

中，家庭因素（家庭支持）的影響更大，而反覆地自我傷害則可能維持並加劇負

向認知。 

Wolff、 Frazier、Esposito-Smythers、Becker、Burke、Cataldo 與 Spirito（2014）

以 186 名住院青少年為樣本，探討攻擊性與自傷行為的關係，其中以知覺父母支

持、知覺朋友支持、兩種負向認知風格（負向認知三元素及負向自我對話）作為

中介變項，研究結果顯示，知覺父母支持部分中介攻擊性與自傷行為，而兩種負

向認知風格則完全中介攻擊性與自傷行為，在進一步共變數分析中，憂鬱症患者

回報更多的負向認知，且達顯著差異，然而，憂鬱症對自傷的效果並無顯著，除

此之外，在自傷組與非自傷組之間，自傷組回報更多的憂鬱症狀、創傷後壓力症

狀。從上述的研究可見，負向認知能解釋憂鬱症狀外的機制，即自我傷害不是憂

鬱症的產物，而負向認知則是憂鬱症與自我傷害的共同機制。 

兩篇緃貫性研究指出，負向認知的歸因風格能預測青少年自我傷害的發生

（Guerry ＆ Prinstein, 2010; Hankin ＆ Abela, 2011）。Cha、Wilson、Tezanos、

DiVasto 與 Tolchin （2019） 在一篇縱向性回顧研究中，回顧過去 10 年共 109 篇

縱向研究，結果顯示自我傷害相關的認知為自傷最重要的風險因素，負向認知則

與自傷行為中度相關，且結果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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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與自我傷害的相關研究 

Glassman、Weierich、Hooley、Deliberto 與 Nock（2007）以 86 名社區青少

年為樣本，探討兒少不當對待、自我批評與自傷行為的關係，該研究以兒時創傷

量表（CTQ）作為兒少不當對待的分類方式，該量表已在不同樣本、語言中進行

檢驗，已有良好的信、效度。在自我批評、感知批評方面，僅有情緒虐待與之顯

著相關，而自我批評也與自傷行為顯著相關，在中介檢驗方面，自我批評中介情

緒虐待與自傷行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加入憂鬱症狀作為控制變項，

但加入後情緒虐待與自傷行為的關係變得不顯著，可見憂鬱症狀在情緒虐待與自

傷間仍佔是重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提出相反的證據，Weismoore 與 Esposito-Smythers（2010）

在以 185 名住院青少年為樣本，探討兒少身體虐待、性虐待、來自非照顧者的身

體攻擊、來自非照顧者的性攻擊、負向認知（包括：負向認知三元素中的負向自

我及認知偏誤）與自傷行為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兒少虐待與自傷行為無關，

負向認知與自傷行為有顯著關係，在進一步分析中，兒少虐待與兩種負向認知對

自傷行為並沒有調節效果，而來自非照顧者的攻擊與兩種負向認知皆有調節作用，

表示遭受攻擊的青少年若有更多的負向認知，則有更多的自傷行為，在控制情緒

與焦慮症狀外，負向認知仍能調解攻擊與自傷的關係，研究者指出青少年在遭受

人際攻擊的過程中，可能經歷強烈的厭惡情緒，在認知偏向負向時，進一步強化

認知及情緒的影響，故使用自傷來紓解。 

Whiteman、Kramer、Petri 與 Weathers（2019）以 971 名大學生為樣本，且

971 名學生皆乎合 DSM-5 中創傷後壓力症的 A 準則，探討創傷類型與自殺意念

的關係，並檢驗創傷後認知（負向自我、負向世界與自我責備等三個構念）的中

介作用，結果顯示遭受人際創傷能顯著預測自殺意念，且比非人際創傷更顯著，

在檢驗中介的部分，創傷後認知及其其分量表完全中介人際創傷與自殺意念，這

表示遭受人際創傷事件後，會透過創傷後認知影響自殺意念，此外，研究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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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可以把創傷後認知作進一步擴展到非自殺自傷的研究中。上述的研究發現，

來自父母的不當對待也屬於人際創傷的一環，兒童若遭受來自父母的不當對待，

個體容易接收外界的批評，並把批評內化，在面對壓力事件時，會以負向認知的

方式作為解釋風格，並以自傷行為作為自我懲罰的方式，這如同發展心理病理學

的觀點，個體若經驗越多的不當對待，越容易對自我及他人形成負向認知，而負

向認知的增加會促使個體使用自我傷害的方式來因應。 

在上述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中，並非所有遭受兒童不當對待的青少年都會出現

自我傷害，在這兩者間可能存在著認知扭曲、負向認知等認知的脆弱性，關於認

知脆弱性在青少年族群的研究過去已在憂慮、焦慮、PTSD 等領域得到驗證

（Jacobs, Reinecke, Gollan, & Kane; 2008; Timbremont & Braet, 2006; Weems, 

Berman, Silverman, & Saavedra; 2001）。也即是若個體遭遇兒少不當對待，不必然

發展為 PTSD、憂鬱症或自我傷害，然而會增加形成負向認知的風險，並對後續

的心理健康、自我傷害、自殺意念產生影響。在理論層面方面，Beck 的憂鬱認知

理論、Foa 的情緒處理理論與 Yates（2004）的發展心理病理學模式與 Hasking 等

人（2017）的認知情緒模式皆提及早期的不當對待會使個體形成負向基模，進而

影響後續的心理建康及自傷行為，而在實證研究中，較多研究一致指出經歷兒少

不當對待後，會對自我、世界較負向，以及更多的自我責備（Wolff et al., 2014; 

Glassman et al ., 2007）。Fox 等人 (2015)在一篇後設分析中指中，無望感為自我

傷害最強的風險因子，Beck（1967, 1976） 指出當憂鬱基模被誘發時，會產生負

向預期、自責、絕望等情緒，從而避免與他人接觸，及把自身行為解釋成無價值。

由於兒少不當對待與自我傷害間的認知因子仍未確定，過去研究也指出，在青少

年族群中，思考抑制與逃避厭惡情緒是自我傷害的重要因子（Najmi & Nock, 2007; 

Nock & Prinstein, 2004），而思考抑制與青少年的自傷發生與頻率有關，因此，本

研究推論，隨著負向事件的出現，例如是來自父母的不當對待，在這種情況下，

青少年會透過負向認知驅使自我傷害產生與維持，並使用不適應的因應方式來調

節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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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與自我傷害 

壹、情緒調節的概念 

在早期情緒調節的研究中，一些學者強調情緒調節是一種對情緒經驗與表達

的控制，尤其是針對負向情緒上的控制，以及減少情緒喚醒作為目的（Cortez & 

Bugental, 1994; Garner & Spears, 2000; Kopp, 1989; Zeman & Garber, 1996，轉引自

Gratz 和 Roemer, 2004），然而，另一些學者重視情緒的功能性，且不認同情緒控

制等同於情緒調節，並指出情緒調節不一定涉及負向的立刻減少，相反，若個體

缺乏經驗、區分各種情緒和自發性回應能力的不足，則會減弱個體調節強烈情緒

的能力，也就是缺乏適應性的情緒調節能力，與此同時，適應性的情緒調節能力

也包括監控與評估情緒經驗，並強調情緒覺察與理解的重要性（Cole, Michel, & 

Teti, 1994; Thompson, 1994; Gross & Munoz, 1995; Paivio & Greenberg, 1998; 

Thompson & Calkins, 1996，轉引自 Gratz 和 Roemer, 2004）。另一方面，個體若

試圖控制情緒的表達會產生更多的生理喚醒，從而增加情緒失調的風險，這意味

著，假若個體無法接納自身負向情緒，而使用情緒控制，則會混淆個體在情緒監

控的過程，使個體情緒調節出現困難，也因此，學者們支持接納情緒是一種適應

性的情緒調節能力（Notarius & Levenson, 1979; Gross & Levenson, 1997; Cole et 

al., 1994; Linehan, 1993; Strosahl, & Wilson, 1999; Paivio & Greenberg, 1998，轉引

自 Gratz 和 Roemer, 2004）。進一步探討適應性的情緒調緒的研究中，學者指出適

應性情緒調節是涉及調整情緒的強度與持續時間，而不是改變或消除特定的情緒，

在調整情緒的過程中，有助於減少情緒的緊迫感，從而使人能控制自身行為，因

此，在負向情緒來臨時，個體能抑制不合適與衝動的行為能力，並完成預期的目

標（Thompson, 1994; Thompson & Calkins, 1996; Linehan, 1993; Melnick & Hinshaw, 

2000，轉引自 Gratz 和 Roemer, 2004）。當個體在評估情緒調節的策略時，個體需

要考慮個人所在的情境需求與個人目標是否適配，因為情緒調節只適用於特定的

情境中進行理解與評估，假若個體忽略情境脈絡而使用固定的情緒調節策略，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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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不能有效地因應情境所需，並彈性地調節情緒（Thompson, 1994; Thompson 

& Calkins, 1996; Cole et al., 1994，轉引自 Gratz 和 Roemer, 2004）。 

綜上所述，Gratz 與 Roemer（2004） 把情緒調節分為四個部分，它們分別

是覺察與理解情緒、接納情緒、在經驗負向情緒時，能控制衝動的行為能力及與

想要目標與行動一致的能力、能根據情境，靈活有彈性地使用合宜的情緒調節策

略，以滿足個人目標及情境需求。當缺乏上述的能力，會被視為情緒調節困難或

障礙。本研究使用 Gratz 與 Roemer 對情緒調節的定義，並測量不同種類不當對

待、自我傷害、負向認知與之的關係。 

 

貳、情緒調節與自我傷害的相關研究 

關於自我傷害作為情緒調節策略已有理論文獻及實證研究的支持（Linehan, 

1993; Gratz, 2003; Gratz & Roemer, 2004; Yates, 2004; Nock, 2009; Hasking et al., 

2017）。在邊緣人格違和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的結果。Klonsky 與 Muehlenkamp

（2007）指出邊緣型人格與自我傷害相關，因為邊緣型人格與自我傷害都是以負

向情緒與情緒調節困難作為核心。在青少年的自傷研究中，青少年比起成人更容

易出現自傷行為，而在自我傷害上最常出現的兩個特徵為負向情緒與自我貶低，

與沒有自我傷害的人相比，自我傷害的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更頻繁地經歷負向情緒，

在處理情緒方面，自我傷害的個體覺察與表達情緒上容易出現困難。在自我貶低

方面，自我傷害的個體容易自我批評或對自身感到憤怒與厭惡，自我批評同時也

是自傷的動機。因此，自我傷害通常是為了舒緩強烈的負向情緒而進行，也可能

是因為協助個體表達憤怒或厭惡、尋求他人協助、去解離狀態以及抵抗自殺意念

而選擇自傷，而提升情緒調節、問題解決及功能性評估的治療對減少自我傷害最

有成效（Klonsky ＆ Muehlenkamp, 2007）。在國內，呂孟真（2007）以 839 名高

中職生為樣本，探討自傷動機、負向情緒、經驗迴避、情緒調節、與青少年自傷

行為的關係，研究者把自傷動機分為四項，分別為人際影響、負向感受、負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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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評價與避免失控，各自傷動機與情緒調節困難、負向情緒強度、沈溺情緒正相

關，負向自我評價與情緒調節困難的相關顯著高於其他自傷動機，且負向自我評

價的個體較難感受到正向情緒及較容易引發如絕望、挫敗、害怕等較強的負向情

緒，加上缺乏情緒調節能力，因而使用自我傷害作為自我懲罰及因應情緒行動，

此外，自傷動機強度與情緒調節困難中的衝動失控能能解釋自傷頻率，而情緒調

節困難中的不接納與無助能區分自傷行為的有無。從上述的研究中，頻繁地經歷

負向情緒、情緒調節調困難、負向的自我評價，容易使青少年使用自傷來調節情

緒。 

 

參、兒少不當對待、情緒調節與自我傷害的相關研究 

過去文獻指出兒少情緒忽視（Gratz & Tull, 2003）、情緒虐待、身體虐待、性

虐待與個體日後無法接納情緒有關（Gratz, Bornovalova, Delany-Brumsey, Nick, & 

Lejuez, 2007; Muehlenkamp, Kerr, Bradley, & Larsen, 2010）。Liu、Scopelliti、Pittman

與 Zamora（2018）指出，兒少不當對待類型與自傷中存在不同的中介與調節關

係，在整體不當對待中，合併精神疾病、創傷後壓力症為、情緒失調整體的中介

因子，在性虐待方面，則是以解離症狀為中介因子，在情緒虐待方面，則是以自

我效能、自我批評、負向認知、人格違和障礙、悲觀為中介因子，在身體虐待方

面則是自我責備、人格違和障礙作為中介因子，而情緒表達、負向情緒表達強度

則是作為整體不當對待的調節因子。 

在實證研究方面，Gratz 與 Chapman（2007）以 102 名男性大學生作為樣本，

探討兒少身體虐待、性虐待、情緒忽視、情緒強度、情緒表達、情緒調節困難與

自傷行為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兒少身體虐待、情緒調節困難能區分過去

一年的自傷出發及頻率，且情緒調節調困難與自傷頻率正相關，而與情緒強度負

相關，研究者表示兒少不當對待為自傷行為的發生起重要的作用，而情緒調節困

難為自我傷害起維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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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ehlenkamp, Kerr, Bradley 與 Larsen（2010）以 2238 名大學生為樣本進行

橫斷研究，使用情緒調節困難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蓄

意自我傷害量表（Deliberate Self-Harm Inventory）探討兒少身體虐待、性虐待與

自傷的關係，以上兩份量表在設計時針對大學生所設計並進行驗證，後續研究也

推廣到高中樣本，情緒調節困難量表在測量無法接納負向情緒、經驗到負向情緒

時無法進行目標導向行為、經驗負向情緒時無法控制衝動行為、缺乏情緒覺察、

情緒調節策略有限和缺乏情緒辨識等六個類別，結果表示，經歷身體虐待與性虐

待比起沒有經歷虐待的個體在情緒調節量表上報告更多的情緒調節困難。另外，

在經歷身體虐待或同時身體虐待與性虐待的組別比起沒經歷虐待與單獨經歷性

虐待在情緒調節上有顯著差異，也即更容易出現情緒調節困難。而在僅報告性虐

待的組別，在過去 12 個月中，在情緒調節困難總分與分量表上，參與自傷與沒

有自傷的個體皆沒有顯著差異，而在僅報告經歷身體虐待的組別中，參與自傷與

沒有自傷的個體在情緒調節困難的部分分量表中有顯著差異（如：缺乏情緒覺察、

缺乏對情緒的清晰度），在同時報告經歷身體與性虐待的組別中，同樣地，參與

自傷與沒有自傷的個體在情緒調節困難的部分分量表中有顯著差異（如：無法接

納情緒負法情緒、衝動控制困難）。從上述的研究可知，經歷身體虐待的個體難

以清楚地辨識其情緒狀態，而情緒調困難可以有效區分自傷與非自傷的個體。如

同 Yate 等人（2004）的發展心理病理模型，早期遭受虐待的個體在情緒覺察、身

體疼痛感上較不敏感，故個體會使用自傷的方式來調節情緒。另一方面，當個體

遭受不只一種的不當對待時，其情緒調節中的衝動控制方面進一步被減弱，可預

期其整體的情緒調節功能受不當對待的嚴重程度所影響。 

然而，並非所有研究一致支持各種不當對待方式皆是透過情緒調節影響自我

傷害。Paivio 與 McCulloch（2004）以女大學生為樣本，探討兒少不當對待（CTQ

為測量工具）、述情障礙與自傷行為的關係，結果顯示，情緒虐待、情緒忽視、

身體虐待、身體忽視皆透過述情障礙影響自傷行為，唯性虐待與述情障礙無關。

在國內，曾愛迪（2008）以國中生、高中生為樣本，探討童年情緒無效性、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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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納與自傷行為之間的關係，童年情緒無效性是指個體的外部環境（如照顧者）

不允許兒童表達負向情緒並對其回應負向情緒，兒童在不能獲得他人的回應、重

視的同時，且常被輕視、懲罰或置之不理，童年情緒無效性包括心理虐待與負化

情緒社會化兩部分，研究結果顯示遭受心理虐待的個體能預測情緒不接納中的對

情緒的自我評價以及高中職生的自傷頻率與出現，但無法預測對情緒的否定，而

對情緒的自我評價則能預測高中職生自傷頻率與出現，但情緒不接納並不是擔任

中介角色。從上述文獻可知，普遍支持 Yates 的觀點，由於早期遭受不當對待的

個體缺少使用語言、符號等表達情緒的方式，因此，情緒調節能力受限，而導致

以自我傷害作為補償行為。然而，情緒調節作為不同種類兒少不當對待與自我傷

害的中介角色仍有待釐清，因此本研究欲檢驗情緒調節在兒少不當對待與自我傷

害的角色。 

 

肆、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與自我傷害的相關研究 

回顧過去的文獻，尚未發現同時探討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與

自我傷害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嘗試理論、相近的研究來說明四者的關係。在理

論的層面，參照 Beck（1967,1976）、Yates（2004）、Nock（2009）、Hasking 等人

（2017）的理論進行討論，在 Yates 與 Nock 的理論中皆認為，兒少不當對待為

自我傷害的遠端因子，而遭遇兒少不當對待後，Yates 認為在自我表徵、他人表

徵與情緒調節能力皆會受限，Nock 則認為個體會容易出現高厭惡情緒、認知及

低壓力忍受度，從上述兩者都支持遭受不當對待後，會使個體產生負向認知及情

緒，然而，Nock 的理論中，並未解釋高厭惡認知是如何產生，因此，本研究試

圖以 Beck 的憂鬱理論中負向認知三元素來解釋高厭惡認知的形成與維持，也即

假設個體在兒少遭受不當對待，會使個體容易形成對自我、世界及未來的負向假

設，再者，在 Hasking 等人（2017）的理論中，強調認知在自我傷害的重要性，

個體是先進行認知評估，再採取不同的情緒反應方式，最後以自傷迴避與調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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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因此，本研究欲檢驗負向認知在兒少不當對待、情緒調節及自我傷害間的角

色，並以參考 Hasking 等人（2017）的觀點，假設負向認知先於情緒調節，進而

影響自我傷害。 

在相關的實證研究方面，呂孟真（2007）回顧過去自傷動機的相關研究中，

發現自傷者較多報告憂鬱、不喜歡自己、認為自己是失敗者、感到孤單、自我懲

罰、從不想要的回憶中逃離、情緒調節、自我控制、結束解離狀態、設立與他人

的界限等。兩篇研究指出，自我傷害的個體回報更多的被冷漠對待、被生活所排

斥、自我批評、較差的家庭互動（Muehlenkamp & Gutierrez, 2004, 2007；轉引自

Klonsky ＆ Muehlenkamp，2007）。從這上述研究中，自我傷害的個體容易對自

我、對世界及對未來有更多負向的詮釋。Fox 等人（2015）在一篇後設分析中指

出，雖然過去自我傷害的研究強調情緒失調的重要性，但是情緒失調並不是預測

未來自我傷害的重要危險因素，相反，先前的自傷史、絕望感才是預測未來長期

自傷的重要危險因素，然而，這並不代表情緒調節在自我傷害中並不重要，而是

指情緒調節較能預測短時間內的自我傷害，而非長期的自我傷害。在憂鬱的研究

中強調，對自己、世界與未來的認知越負向，個體會越無助，從而會產生更多無

助感及憂鬱情緒（Abramson, 1989; Rose ＆ Abramson, 1992）。與此同時，眾多

研究指出個體若抑制、壓抑或反芻負向想法，反而會增加自傷的機會，其中抑制

負向的想法可能是由負向認知所引起的（Chapman et al., 2006; Nock ＆ Prinstein 

2004, 2005; Selby, Franklin, Carson‐Wong, & Rizvi, 2013）。從上述的理論與實證研

究中，皆支持高厭惡認知與情緒與情緒調節困難皆能預測自我傷害，然而，較少

研究探討負向認知、情緒調節與自我傷害之間的關係。在 Hasking 等人的理論中，

是認知因素先於情緒因素，本研究推論遭受兒少不當對待，會讓個體發展出不良

認知及情緒調節方式，進而導致自我傷害，而不良認知會透過情緒調節影響自我

傷害的發生與維持。許多研究提及兒少不當對待是自傷的風險因子，而自我傷害

是一個複雜的現象，過去研究大多著重於情緒調節、認知式情緒調節作為中介的

解釋路徑，其中尤以情緒調節困難、認知式反芻、壓抑更為顯著。而本研究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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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負向認知因素作為探討，假設在個體經驗不當對待後，產生不適應的負向信念，

又因個體在脆弱、無效的環境長大，在情緒調節上缺乏有效的調節方式，故維持

了負向信念並進一步以自傷來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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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壹、研究架構 

 

圖 2-5-1：研究架構圖 

貳、研究假設 

H1：過去一年內有無自傷參與者在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

難上有顯著差異。 

H2：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自傷頻率與自傷方式有顯著

正相關。 

H3：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能正向預測自傷頻率。 

H4：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能正向預測自傷方式數。 

H5：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能正向預測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 

H6：負向認知在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與自傷行為頻率及方式間扮演中介角色。 

H7：情緒調節困難在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與自傷行為頻率及方式間扮演中介角色。 

H8：情緒調節困難在負向認知與自傷行為頻率及方式間扮演中介角色。 

H9：兒少不當對待透過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的中介，正向預測自傷行為頻率

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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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標是探討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與自我傷害之關係。

在相關文獻探討後，本章以研究參與者、研究工具、研究程序、資料分析進行說

明。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對象以臺北市與新北市高中、高職生為研究對象，使用問卷調查法，

並採取方便取樣的方式，經校方、家長、參與者同意後，進行資料蒐集，施測時

以班級為單位，在取得授課老師同意後，至課堂上發放問卷。為顧及研究倫理與

作答動機，所有研究參與者在作答前詳細說明研究目的、匿名作答並提供知情同

意，若不願填答可隨時停止作答，並不會留下作答紀錄，確保所有參與者知道研

究風險，在參與者閱讀並同意後，才讓參與者開始填寫，在作答完成後，集體收

回問卷，贈送小禮物並提供參與者校內輔導室的諮詢服務，本研究共施測兒時創

傷量表、認知三元素量表、情緒調節困難量表、自傷行為量表。 

 

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完整問卷如附錄，以下說明各個測量工具的內容。 

壹、基本背景資料 

在基本資料方面，除匿名外，本研究將詢問參與者的人口學變項，如：年齡、

性別、年級、父母學歷程度等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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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文版兒時創傷量表—簡版（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CTQ-SF） 

 此量表由 Bernstein 等人（1994）所發展出來，由鄭映芝等人（2018）進行

中文化，做為本研究用來測量參與者兒少創傷程度的依據。中文版兒時創傷量表

—簡版量表為 28 題的自陳式問卷，可分為身體虐待、情緒虐待、性虐待、情緒

忽略與身體忽略等五個因素向度（含 3 題效度題目，即第 10、16、22 題），每個

分量表各佔 5 題。在填答方式上，採五點計分，參與者依反應自身情況的程度，

從「從不如此」至「總是如此」的作答反應程度，分別給予 1 分至 5 分不等的方

式計分；得分越高者，代表參與者受不當對待的情形越頻繁。在原始量表的效度

檢驗中，以 396 名住院青少年為樣本，得到的模型是適配的（χ2 = 527.77; p < .01; 

df = 263; χ2/df = 2.01; RCFI = .94; RMSEA = .05），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落

在.78～.95 之間，其中身體虐待為.86、情緒虐待為.89、性虐待為.95、情緒忽略

為.89、身體忽略為.78。該量表已在多國不同樣本中進行檢驗，在中國，趙幸福、

張亞林、李龍飛（2004）以中國的中學生為樣本檢驗，該量表的內部一致係數為.64，

再測信度為.75。鄭映芝等人（2018）以 160 名物質濫用個案為樣本，檢驗中文版

兒時創傷量表—簡版在再測信度數值落在.674～.852 之間，其內部一致性係數落

在.574～.895 之間，其中身體虐待為.895、情緒虐待為.774、性虐待為.710、情緒

忽略為.859、身體忽略為.574。顯示此量表具有適當的信、效度。 

本研究中，研究者在施測後，把兒時創傷量表進行信度考驗，整體內部一致

性係數為 .86，身體虐待為.77、情緒虐待為.66、性虐待為.56、情緒忽略為.89、

身體忽略為.50。 

參、認知三元素量表－36 題版（Cognitive Triad Inventory, CTI） 

此量表原本由 Beckham、Leber、Watkins、Boyer 與 Cook（1986）所發展，

作為本研究用來測量參與者在 Beck 憂鬱認知理論中所假設的負向認知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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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三元素量表為 36 題的自陳式問卷，可分為負向自我、負向環境與負向未來

三個因素向度，其中 30 題為有效題，6 題為混淆題（分別為第 1，2，4，7，14

及 22 題），並不計分，其餘每個向度各為 10 題，在第一個分量表中，有 4 題正

向措詞，6 題為負向措詞，在其餘分量表中正負向措詞各半。在填答方式上，採

李克特式七點計分，參與者依反應自身情況的程度，從「完全不同意」至「完全

同意」的作答反應程度，分別給予 1 分至 7 分不等的方式計分；此量表中把正向

措詞的題目反向計分後加總，便是總分，得分越高者，代表參與者對自我、環境

及未來的看法越負向。在原量表的檢驗中，其內部一致性係數為.91、負向自我

為.81、負向環境為.93、負向未來為.95。在效度方面，原量表使用多元特質多元

方法矩陣（MTMM）進行建構效度分析，結果指出聚合效度大於區辨效度。此外，

與 Beck 的憂鬱量表具有.77 相關的同時效度。在中文修訂的部分，同時具有適當

的信效度，在重鬱症病人的內部一致性為.93，經六個月後的再測信度為.57，而

在大學生樣本方面，整體內部一致性為.93，其八週再測信度為.85，顯示此量表

為合宜的工具（Ku, 2008）。 

本研究中，研究者在施測後，把認知三元素量表進行信度考驗，整體內部一

致性係數為 .96，負向自我為.91、負向環境為.87、負向未來為.89。 

 

肆、情緒調節困難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DERS） 

此量表由 Gtatz 和 Roemer（2004）所發展，作為本研究用來評估參與者欠

缺六種情緒調節能力的程度。情緒調節困難量表為 36 題的自陳式問卷，可分為

無法接納負向情緒、經驗到負向情緒時無法進行目標導向行為、經驗負向情緒時

無法控制衝動行為、缺乏情緒覺察、情緒調節策略有限和缺乏情緒辨識等六個因

素向度，各分量表題數分別為 6、5、6、6、8、5。在填答方式上，採李克特式五

點計分，參與者依反應自身情況的程度，從「幾乎沒有」至「幾乎總是」的作答

反應程度，分別給予 1 分至 5 分不等的方式計分；得分越高者，代表參與者越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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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該向度的能力。原量表的研究顯示其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93，分量表則

為.85、.89、.86、.80、.88、.84。在建構效度方面，DERS 與負向情緒調節期待量

表（Generalized Expectancy for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Scale）為顯著負相關、

與接受與行動量表為顯著正相關（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在量表

中文化的部分，呂孟真（2007）以國高中生為樣本，其內部一致性係數為.92，分

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均在.78 以上。 

在本研究中，使用總分計算方式，研究者在施測後，把情緒調節量表進行信

度 考 驗 ， 整 體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為 .92 ， 各 分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為.85、.87、.90、.82、.66、.78，根據信度檢定-極端檢定、同質性檢定原則，缺

乏情緒覺察此素與其他因素相關僅.17，故刪除缺乏情緒覺察的因素，即 1、5、

11、16、21、36 共 6 題，刪除後整體內部一致性為.93，顯示量表有穩定的信度，

並作為情緒綢節困難的工具。 

 

伍、自我傷害行為量表（Deliberate Self-Harm Inventory, DSHI） 

此量表由 Gtatz（2001）所發展，作為本研究用來評估參與者自我傷害的方

式、頻率、持續程度及嚴重程度。該量表為 16 種自我傷害方式以及一題未被提

及的傷害方式的開放式問題所組成的自陳式問卷，如割傷、咬傷、撞頭等方式。

依照 Gratz（2001）的研究，其兩至四週的再測信度數值為.68。其內部一致性係

數為.82。在效度方面，DSHI 與其他自傷量表（Self-Harm Inventory）為顯著正相

關（r = .49），與邊緣型人格量表為顯著正相關（r = .48），顯示此量表具有可接

受的信、效度。在中文修訂的部分，本研究採用呂孟真（2007）中文化 Gratz（2001）

自我傷害行為量表。呂孟真（2007）在原始的 16 種自我傷害方式外，另外參考

陳毓文（2006）的研究，把台灣特有的「拔頭髮」與「搥打牆壁」採納在問題當

中，故共計 19 種自我傷害的方式。在填答方式上，採取二分法，當該自傷方式

在過去一年內曾發生時，則勾選「是」，若沒有發生，則勾選「否」。本研究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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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方式分為兩種，分別是自傷頻率與自傷方式數。自傷頻率方面，本研究採用

Gratz（2001）原始量表的作答方式，邀請參與者填寫過去一年中，每一自傷方式

的次數，把每一題分數加總後便是總分，題目間無額外加權；自傷方式則是把每

位參與者勾選「是」的填答進行加總便是總分。根據呂孟真（2007）以國高中生

為樣本，研究顯示，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82，在兩至四週的再測信度為.68。 

本研究中，原整體內部一致性係數為.37，在排除 8 筆過去一年自傷頻率為 53

次以上的參與者後（即自傷頻率百分等級為 95%以上的自傷參與者），以自傷行

為頻率少於等於 53 次的參與者進行進行信度考驗，整體內部一致性係數為.69。

另外，由於本研究主要討論的對象為非嚴重自傷頻率之參與者，故後續的分析與

結構模式將以自傷行為頻率少於 53 次的參與者進行分析。 

 

第三節 施測程序 

壹、前置作業 

（一）查閱臺灣臺北市、新北市高中、高職生學校清單。 

（二）以電話、電郵的方式連絡學校輔導室，並說明研究目的、詢問意願及

預約可施測的時間。 

（三）在正式入班施測前，研究者在取得授課教師同意後，進入班級內進行

研究程序與知情同意（附錄一）的說明，若學生同意參與本研究，學

生需把知情同意書帶回家，並由學生的父母或監護人簽名，本研究針

對完成簽署知情同意書的學生進行團體施測。 

貳、正式施測 

    本研究以入班團體施測的方式進行，在正式施測階段，為配合學校行政方式，

以研究者或學校教師代為施測，到各班級發放問卷，施測時間約為 25 分鐘，進

行施測時，一開始先向研究參與者說明研究目的，然後按照問卷的指導語進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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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確認研究參與者暸解後才開始作答，作答完成後統一回收問卷。研究參與者

會拿到一份問卷，其內容依次為（一）基本背景資料；（二）兒時創傷量表；（三）

認知三元素量表；（四）情緒調節困難量表；（五）自傷行為量表。作答所需時間

為 25 分鐘。在作答完成後，研究參與者會獲得小禮物。為顧及研究倫理與參與

者的隱私，所有作答以匿名的方式填寫。然而，在專業的倫理考量下，本研究會

在問卷的最後增加詢問參與者是否有需要在心理上的協助，若參與者同意，可自

行選擇留下班級與學號，並由研究者把需要協助的參與者名單交給該校輔導室，

以便後續處遇。 

 

第四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從所得資料進行除錯處理，在剔除無效作答後，透過 SPSS 21.0 版統

計套裝軟體及 AMOS 21 版進行下列分析。本研究變項如下：過去一年自我傷害

行為方式的總數、過去一年自我傷害行為的頻率、情緒調節困難、負向認知、兒

少不當對待、性別、年齡、年級、父母教育程度等。 

 

壹、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先以列出全體參與者在過去一年自我傷害的相關資料，其中包括平均

數、百分比、標準差，並將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不同性別在自我傷害之間的差

異性以及使用卡方檢驗各背景變項與自傷出現、自傷使用方式之間的關係。 

貳、獨立樣本 t 檢定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過去一年曾有一次或以上自我傷害的參與者

與沒有自傷者在兒少不當對待程度、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的程度是否有顯著

差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45 

參、相關分析 

本研究以 Pearson 積差相關進行分析，呈現各研究變項間彼此的相關係數，

以了解各主要的變項間的相關情形，是否顯著與符合研究所假設的方向。 

肆、結構方程式模型 

一、測量模式 

本研究在因素效度的檢驗上，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來檢驗因素結構的適切性。

軟體上使用 AMOS 21 版，模型參數以最大概似估計法進行估計，來檢驗各測量

工具之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需大於.7，以及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需大於.5。模式適配指標則使用 GFI、CFI、NFI(以

上指標需大於.90)及 RMSEA、SRMR（需小於.08）等五項指標作為模型適配度的判

斷標準（Hu & Bentler, 1999）。 

二、結構模式 

本研究各個潛在變項間的關係是以路徑模式進行檢驗，並考驗其理論關係與

中介效果。而模型的參數估計係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進行估計，中介效果則以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進行檢定。

本研究參照 Byrne（1994）、Hu 和 Bentler（1999）的建議，模式適配指標則使用

GFI、CFI、NFI（以上指標需大於.90）及 RMSEA、SRMR（需小於.08）等五項指標

作為模型適配度的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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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描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總共招募 654 名學生，扣除亂填作答者 7 位、三題以上作答不完整者

14 位、兒時創傷量表中三題效度題皆填答 5 分者，共計 49 份無效問卷。研究參

與者共 605 位，平均年齡為 16.70 歲(SD = 1.06)，男性參與者 369 人，占 61%，

女性參與者 236 人，占 39%，高一生 258 人，占 42.6%，高二生 122 人，占 20.2%，

高三生 225，占 37.2%。本研究參與者來源為 9 所臺北市與新北市的高中與高職，

高中占 7 所，高職 2 所。公私立方面，新北國立高中 1 所，市立高中 2 所，私立

高中 1 所，台北公立高中 1 所，公立高職 2 所，私立高中 2 所。研究參與者父母

最高教育程度：國小占 0.7%，國中占 4.0%，高中/高職占 38%，大專/大學占 43.1%，

研究所以上占 13.6%，其他占 0.7%。 

本研究在排除亂填、兒時創傷 3 題效度題作答無效、遺漏值 2 筆以上及 8 名

自傷頻率 95%以上的參與者後，有效樣本為 597 人，並作為分析的對象。參與者

本研究變項的描述性統計如表 4-1-1，遺漏值使用成對刪除。參與者的身體不當

對待的平均分數為 6.15 分，情緒不當對待為 7.29 分，性不當對待為 5.25 分，情

緒忽視為 10.44 分，身體忽視為 6.96，負向認知為 84.86 分，情緒調節困難為 86.78

分。 

在整體參與者中，一年內的自我傷害平均頻率為 1.76 次，自我傷害方式

為 0.51 種。在進一步分析中，一年內自我傷害的總人數為 122 人，占全體參與

者的 20.4%，男性自傷人數為 78 人，占自傷人數中的 63.9%，女性自傷人數為

44 人，占自傷人數中的 36.1%。在 19 種自傷分析的調查中，用拳頭打牆壁為最

常見的自傷方式，共 72 人使用，其中男性為 54 人，女性為 18 人，占自傷者的

59.0%。其次為抓傷皮膚，共 41 人次使用，其中男性為 22 人，女性為 19 人，占

自傷者的 33.6%，第三常見的自傷方式為使用拳頭打自己, 共 37 人使用，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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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 28 人，女性為 9 人，占自傷者的 30.3%。其他常見的自傷方式為割傷(27.9%)、

頭撞某物(22.1%)、咬傷(19.7%)、拉扯頭髮(19.7%)、阻止傷口復原(13.1%)。男性

最常使用的自傷方式為拳打牆壁(69.2%)、拳打自己(35.9%)與抓傷皮膚(28.2%)，

在女性方面，則是抓傷皮膚(43.2%)、拳打牆壁(40.9%)、割傷(34.1%)，其餘自傷

方式詳見表 4-1-2。自傷者(N=122)平均使用的自傷頻率為 8.6 次，平均自傷方式

為 2.51 種，僅使用一種自傷方式的自傷者為 42.6%，大於一種自傷方式的自傷者

為 57.4%。 

在不當對待方面，本研究身體不當對待參與者平均分數為 6.15，標準差為

1.83，最小值為 5 分，最大值為 18 分；在情緒不當對待，參與者平均分數為 7.29，

標準差為 2.27，最小值為 5 分，最大值為 17 分；在性不當對待中，參與者平均

分數為 5.25，標準差為 0.75，最小值為 5 分，最大值為 10 分；在情緒忽視，參

與者平均分數為 10.44，標準差為 4.29，最小值為 5 分，最大值為 25 分；在身體

忽視，參與者平均分數為 6.96，標準差為 2.05，最小值為 5 分，最大值為 17 分。

根據兒時創傷量表的指導手冊，各種不當對待程度建議分為四種，分別是沒有、

輕微、中等及嚴重，身體不當對待切斷分數為 5、8、10、13；情緒不當對待切斷

分數為 5、9、13、16；性不當對待切斷分數為 5、6、8、13；情緒忽視切斷分數

為 5、10、15、18；身體忽視切斷分數為 5、8、10、13。 

本研究經歷身體不當對待為無到輕微者占 86%、輕微到中等者占 8.6%、中

等到嚴重者占 3.5%、嚴重者占 1.2%；情緒不當對待為無到輕微者占 76.6%、輕

微到中等者占 19.4%、中等到嚴重者占 3.1%、嚴重者占 0.8%；性不當對待為無

到輕微者占 86.1%、輕微到中等者占 11.4%、中等到嚴重者占 2.5%、嚴重者占

0%；情緒忽視為無到輕微者占 47.7%、輕微到中等者占 34.1%、中等到嚴重者占

11.6%、嚴重者占 5.3%；身體忽視為無到輕微者占 69.4%、輕微到中等者占 18.7%、

中等到嚴重者占 9.9%、嚴重者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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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各變項描述性統計(N=597) 

 有效 遺漏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身體不當對待 593 4 6.15 1.83 5 18 
情緒不當對待 591 6 7.29 2.27 5 17 
性不當對待 597 0 5.25 .75 5 10 
情緒忽視 585 12 10.44 4.29 5 25 
身體忽視 595 2 6.96 2.05 5 17 
情緒調節困難 586 11 84.86 29.00 30 182 
負向認知 587 10 86.78 19.63 44 164 
自傷頻率 597 0 1.76 5.90 0 53 
自傷方式數 597 0 .51 1.34 0 10 

 

表 4-1-2 各種自傷方式的比例與人數(N=122) 

自傷方式 比例 人數 男(男占比) 女(女占比) 

拳打牆壁 59.0% 72 54(75%) 18(25%) 

抓傷 33.6% 41 22(54%) 19(46%) 

拳打自己 30.3% 37 28(76%) 9(24%) 

割傷 27.9% 34 19(56%) 15(44%) 

頭撞某物 22.1% 27 18(67%) 9(33%) 

咬傷 19.7% 24 14(58%) 10(42%) 

拉扯頭髮 19.7% 24 12(50%) 12(50%) 

阻止傷口復原 13.1% 16 8(50%) 8(50%) 

皮膚刻字 6.6% 8 7(88%) 1(12%) 

皮膚刻圖 6.6% 8 5(63%) 3(37%) 

針刺皮膚 5.7% 7 4(57%) 3(43%) 

香菸燙傷 1.6% 2 2(100%) 0(0%) 

打火機燙傷 1.6% 2 2(100%) 0(0%) 

砂紙磨擦 1.6% 2 2(100%) 0(0%) 

折斷骨頭 0.8% 1 1(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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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8% 1 1(100%) 0(0%) 

皮膚滴強酸 0% 0 0(0%) 0(0%) 

玻璃擦皮膚 0% 0 0(0%) 0(0%) 

漂白劑擦洗 0% 0 0(0%) 0(0%) 

第二節 各變項的差異比較 

壹、 過去一年自傷與非自傷參與者在各背景變項上的差異分析 

研究者首先把過去一年內，曾有一次或以上的自傷行為分類為有自傷經驗，

其餘則為無自傷經驗，分析自傷行為的出現是否與年級、性別、父母教育程度之

間有差異。以卡方考驗分析年級後，顯示不同年級與自傷經驗的有達顯著差異，

χ2 (2, N = 597) = 8.05, p = .018，在進一步事後比較分析中，若細格中校正後標準

化殘差絕對值大於 1.96，即在.05 顯著水準下的臨界值，代表與其他觀察值有顯

著差異，研究結果發現，一年級(校正後標準化殘差為 2.7，占 25.6%)的自傷人數

比例顯著高於三年級(校正後標準化殘差為-2.5，占 15.2%)；二年級(校正後標準

化殘差為-.3，占 19.3%)與一年級及三年級與與二年級(19.3%)的自傷人數比例無

顯著差異。其餘背景變項如性別，由於有細格期望人數小於 5，因此以 Fisher’s

精確檢定(Fisher’s exact test)加以檢驗，結果顯示自傷有無的性別分布無顯著差異，

χ2 (2, N = 597) = .63, p = .43；父母教育程度與自傷有無的分布未達顯著差異，χ2 

(2, N = 597) = 4.82, p = .39。 

除此以外，以卡方考驗分析在過去一年內有自傷經驗的參與者中，不同性別

是否會使用不同種類的自傷行為，發現僅拳打牆壁與性別達顯著差異，χ2 (1, N = 

122) = 9.33, p = .002，拳打牆壁的男性(69.2%)比率顯著高於女性(40.9%)。 

 

貳、 過去一年自傷與非自傷參與者在各變項上的差異分析 

本研究首先以 t 檢定來檢視有無自傷經驗者是否與各種不當對待類型、負向

認知、情緒調節困難等變項上存在差異。研究結果如表 4-2-1，結果發現：(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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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自傷經驗者在兒少身體不當對待程度上有顯著差異，t(160) = -3.56，p <.001，

d = .42。過去一年沒有自傷經驗者在兒少身體不當對待程度(M = 6.00, SD = 1.71)

與過去一年有自傷經驗者在兒少身體不當對待程度(M = 6.75, SD = 2.14)有顯著

差異；(二)有無自傷經驗者在兒少情緒不當對待程度上有顯著差異，t(153) = -5.44，

p <.001，d = .67。過去一年沒有自傷經驗者在兒少情緒不當對待程度(M = 6.99, 

SD = 2.03)與過去一年有自傷經驗者在兒少情緒不當對待程度(M = 8.46, SD = 2.77)

有顯著差異；(三)有無自傷經驗者在兒少性不當對待程度上有顯著差異，t(152) = 

-2.43，p =.02，d = .29。過去一年沒有自傷經驗者在兒少性不當對待程度(M = 5.21, 

SD = 0.68)與過去一年有自傷經驗者在兒少性不當對待程度(M = 5.43, SD = 0.98)

有顯著差異；(四)有無自傷經驗者在兒少情緒忽視程度上有顯著差異，t(168) = -

4.06，p <.001，d = .45。過去一年沒有自傷經驗者在兒少情緒忽視程度(M = 10.05, 

SD = 4.09)與過去一年有自傷經驗者在兒少情緒忽視程度(M = 11.96, SD = 4.72)有

顯著差異；(五)有無自傷經驗者在兒少身體忽視程度上有顯著差異，t(168) = -3.95，

p <.001，d = .44。過去一年沒有自傷經驗者在兒少身體忽視程度(M = 6.78, SD = 

1.95)與過去一年有自傷經驗者在兒少身體忽視程度(M = 7.67, SD = 2.26)有顯著

差異；(六)有無自傷經驗者在情緒調節困難程度上有顯著差異，t(585) = -6.96，p 

<.001，d = .72。過去一年沒有自傷經驗者在情緒調節困難程度程度(M = 84.08, SD 

= 18.28)與過去一年有自傷經驗者在情緒調節困難程度(M = 97.65, SD = 21.15)有

顯著差異；(七)有無自傷經驗者在負向認知程度上有顯著差異，t(584) = -7.75，p 

<.001，d = .80。過去一年沒有自傷經驗者在負向認知程度(M = 80.44, SD = 26.98)

與過去一年有自傷經驗者在負向認知程度(M = 102.57, SD = 30.16)有顯著差異。

(八)有無自傷經驗者在負向認知程度上有顯著差異，t(584) = -7.75，p <.001，d = .80。

過去一年沒有自傷經驗者在負向認知程度(M = 80.44, SD = 26.98)與過去一年有

自傷經驗者在負向認知程度(M = 102.57, SD = 30.16)有顯著差異。 

從上述結果可知，過去一年自傷出現與各研究變項有顯著差異，且在情緒不

當對待、情緒調節困難及負向認知的效果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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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自傷經驗有無與研究變項之 t 檢定 

 自傷 個數 平均數(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效果量
(d) 

身體不當對待 無 
有 

473 
120 

6.00(1.71) 
6.75(2.14) 160 -3.56 .00 0.42 

情緒不當對待 無 
有 

471 
120 

6.99(2.03) 
8.46(2.77) 153 -5.44 .00 0.67 

性不當對待 無 
有 

475 
122 

5.21(0.68) 
5.43(0.98) 152 -2.43 .02 0.29 

情緒忽視 無 
有 

465 
120 

10.05(4.09) 
11.96(4.72) 168 -4.06 .00 0.45 

身體忽視 無 
有 

474 
121 

6.78(1.95) 
7.67(2.26) 168 -3.95 .00 0.44 

情緒調節困難 無 
有 

470 
117 

84.08(18.28) 
97.65(21.15) 585 -6.96 .00 0.72 

負向認知 無 
有 

469 
117 

80.44(26.98) 
102.57(30.16) 584 -7.75 .00 0.80 

註：身體不當對待、性不當對待、情緒不當對待、情緒忽視、身體忽視不同質，自由度採四捨

五入。 

參、 性別在各變項上的差異分析 

本研究首先以 t 檢定來檢視性別是否與各種不當對待類型、負向認知、情緒

調節困難、過去一年自傷頻率與方式等變項上存在差異。研究結果如表 4-2-2，

結果發現： 

一、性別在兒少身體不當對待程度上有顯著差異，t(569) = -2.05，p = .04，d 

= .16。女性在兒少身體不當對待程度(M = 5.27, SD = 1.98)與男性在兒少身體不當

對待程度(M = 6.27, SD = 1.98)有顯著差異。 

二、性別在兒少情緒不當對待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t(589) = 1.55，p = .12，

d = -.13。女性在兒少情緒不當對待程度(M = 7.47, SD = 2.21)與男性在兒少情緒不

當對待程度(M = 7.17, SD = 2.31)沒有顯著差異。 

三、性別在兒少性不當對待程度上有顯著差異，t(576) = -3.18，p = .02，d = .23。

女性在兒少性不當對待程度(M = 5.15, SD = 0.47)與男性在兒少性不當對待程度

(M = 5.32, SD = 0.88)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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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別在兒少情緒忽視程度上有顯著差異，t(583) = -2.16，p = .03，d = .18。

女性在兒少情緒忽視程度(M = 9.96, SD = 4.06)與男性在兒少情緒忽視程度(M = 

10.74, SD = 4.41)有顯著差異。 

五、性別在兒少身體忽視程度上有顯著差異，t(562) = -2.60，p = .01，d = .21。

女性在兒少身體忽視程度(M = 6.70, SD = 1.78)與男性在兒少身體忽視程度(M = 

7.13, SD = 2.19)有顯著差異。 

六、性別在情緒調節困難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t(585) = -.76，p = .94，d = 

-.02。女性在情緒調節困難程度(M = 86.71, SD = 21.05)與男性在情緒調節困難程

度(M = 86.83, SD = 18.68)沒有顯著差異。 

七、性別在負向認知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t(584) = -1.27，p = .21，d = .11。

女性在負向認知程度(M = 82.97, SD = 27.17)與男性在負向認知程度(M = 86.08, 

SD = 30.10)沒有顯著差異。 

八、性別在自我傷害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t(595) = 1.69，p = -.24，d = .02。

女性在自我傷害程度(M = 1.69, SD = 5.99)與男性在自我傷害程度(M = 1.80, SD = 

5.85)沒有顯著差異。 

九、性別在自我傷害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t(595) = -.81，p = .42，d = .07。

女性在自我傷害程度(M = 0.46, SD = 1.20)與男性在自我傷害程度(M = 0.55, SD = 

1.42)沒有顯著差異。 

從上述的結果可知，性別在身體不當對待、性不當對待、情緒忽視與身體忽

視上有顯著差異，其餘研究變項沒有顯著差異。 

表 4-2-2 性別與研究變項之 t 檢定 

 性別 個數 平均數(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效果量
(d) 

身體不當對待 女 
男 

232 
361 

5.97(1.55) 
6.27(1.98) 569 -2.05 .04 .16 

情緒不當對待 女 
男 

232 
359 

7.47(2.21) 
7.17(2.31) 589 1.55 .12 -.13 

性不當對待 女 
男 

234 
363 

5.15(0.47) 
5.32(0.88) 576 -3.18 .0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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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個數 平均數(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效果量
(d) 

情緒忽視 女 
男 

229 
356 

9.96(4.06) 
10.74(4.41) 583 -2.16 .03 .18 

身體忽視 女 
男 

233 
362 

6.70(1.78) 
7.13(2.19) 562 -2.60 .01 .21 

情緒調節困難 女 
男 

232 
355 

86.71(21.05) 
86.83(18.68) 585 -0.76 .94 -.02 

負向認知 女 
男 

230 
356 

82.97(27.17) 
86.08(30.10) 584 -1.27 .21 .11 

自傷頻率 女 
男 

234 
363 

1.69(5.99) 
1.80(5.85) 595 -0.24 .81 .02 

自傷方式 女 
男 

234 
363 

0.46(1.20) 
0.55(1.42) 595 -0.81 .42 .07 

註：身體不當對待、性不當對待、身體忽視不同質，自由度採四捨五入。 

第三節 各變項的相關分析  

在接下來的相關分析與模型驗證中，本研究首先針對 597 名參與者的遺漏

值進行平均值插補，其中插捕的量表包括兒少不當對待、情緒調節困難與負向認

知三元素量表。本研究針對各研究變項進行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

3-1 所示，結果顯示： 

(一)自傷頻率與身體不當對待[r(595)=.17, p=.033]、情緒不當對待[r(595)=.26, 

p <.001]、情緒忽視[r(595)=.19, p <.001]、身體忽視[r(595)=.15, p <.001]、負向認

知[r(595)=.27, p <.001]、情緒調節困難 [r(595)=.27,  p <.001]呈正相關，性不當

對待[r(595)=.05, p =.21]則與自傷頻率無相關。 

(二 )自傷方式數與身體不當對待[r(595)=.21, p <.001] 、情緒不當對待

[r(595)=.32, p <.001]、性不當對待[r(595)=.10, p <.011]、情緒忽視[r(595)=.21, p 

<.001]、身體忽視[r(595)=.19, p <.001]、情緒調節困難[r(595)=.31, p <.001]、負向

認知[r(595)=.31, p <.001]、自傷頻率[r(595)=.82, p <.001]。 

(三)情緒調節困難與身體不當對待[r(595)=.16, p <.001]、情緒不當對待

[r(595)=.37, p <.001]、情緒忽視[r(595)=.36, p <.001]、身體忽視[r(595)=.27, p <.001]、

負向認知[r(595)=.62, p <.001]呈正相關，與性不當對待[r(595)=.04, p =.40]未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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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相關。 

(四 )負向認知與身體不當對待 [r(595)=.25, p <.001]、情緒不當對待

[r(595)=.45, p <.001]、性不當對待[r(595)=.09, p =.025]、情緒忽視[r(595)=.57, p 

<.001]、身體忽視[r(595)=.39, p <.001]呈正相關。 

從上述的結果可知，除性不當對待外，其餘的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

緒調節困難皆與自傷頻率、情緒調節困難呈正向關係，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與負向

認知、自傷方式數量呈現正向關係，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呈現正向關係，此

結果初步驗證前述模型假設的合理性。 

 

表 4-3-1 各研究變項的相關矩陣 (N = 597) 

 

註 1：PA 為身體不當對待；EA 為情緒不當對待；SA 為性不當對待；EN 為情緒忽視；PN 為身

體忽視；DERS 情緒調節困難總分；CTI 為負向認知總分；NSSIf 為自傷頻率；NSSIw 為自傷

方式 

註 2：*p<.05  ** p <. 01  *** p< .001 

 

 

 1 2 3 4 5 6 7 8 9 

1.PA -         

2.EA .46*** -        

3.SA .24*** .22*** -       

4.EN .30*** .41*** .10* -      

5.PN .28*** .29*** .23*** .62*** -     

6.DERS .16*** .37*** .04 .36*** .27*** -    

7.CTI .25*** .45*** .09* .57*** .39*** .65*** -   

8.NSSIf .17*** .26*** .05 .19*** .15*** .27*** .27*** -  

9.NSSIw .21*** .32*** .10* .21*** .19*** .31*** .31***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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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假設模型驗證 

本研究以結構方程式模型來探討假設模型，研究中的身體不當對待（PA）、

情緒不當對待（EA）、性不當對待（SA）、情緒忽視（EN）、身體忽視（PN）、自

傷頻率（NSSIf）、自傷方式數（NSSIw）以總分的分析作為測量變項。負向認知

三元素（CTI）、情緒調節困難（DERS）作為為潛在變項。兒時創傷量表（CTQ-

SF，包含測量身體不當對待、情緒不當對待、性不當對待、情緒忽視、身體忽視）、

認知三元素量表（CTI）、情緒調節困難（DERS）、自傷（DSHI，包含測量自傷

頻率與自傷方式數量）等作為測量變項。 

在參與者方面，本研究選用過去一年自傷頻率為 53 次或以下的參與者作為

測量模式的分析對象。  

壹、測量變項的描述統計、資料處理與參數估計 

在模型分析前，為暸解各研究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偏態、峰度等統計

特徵，分析結果如表 4-4-1 所示。 

 

表 4-4-1 各研究變項描述統計 (N = 597) 

變項 平均數(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態 峰度 

PA 6.15(1.83) 5 18 2.62 9.1 
EA 7.29(2.26) 5 17 1.41 2.28 
SA 5.25(0.75) 5 10 3.76 15.90 
EN 10.43(4.26) 5 25 0.66 -.16 
PN 6.98(2.07) 5 17 1.24 1.52 

DERS 86.82(19.56) 44 164 0.39 0.20 
CTI 84.85(28.95) 30 182 0.43 -.16 

NSSIf 1.76(5.90) 0 53 5.25 32.78 
NSSIw 0.51(1.34) 0 10 3.45 13.30 

註 1：PA 為身體不當對待； 

EA 為情緒不當對待；SA 為性不當對待；EN 為情緒忽視；PN 為身體忽視；DERS 情緒調節困

難總分；CTI 為負向認知總分；NSSIf 為自傷頻率；NSSIw 為自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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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態與峰度上，EN、DERS、CTI 稍呈現正偏態，PA、EA 初步未明顯

違反常態化的狀況，除此之外，SA、NSSIw、NSSIf 呈現偏離常態的狀況較嚴

重些，推測是受少數參與者的影響形成較不符合常態化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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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各測量變項之相關係數矩陣 (N = 597) 

註：*p<.05  ** p <. 01  *** p< .00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PA -              

2.EA .460*** -             

3.SA .236*** .215*** -            

4.EN .302*** .409*** .097* -           

5.PN .275*** .287*** .225*** .617*** -          

6.CTI.w .231*** .461*** .101* .600*** .429*** -         

7.CTI.s .241*** .437*** .072 .478*** .312*** .823*** -        

8.CTI.f .219*** .387*** .090* .538*** .367*** .830*** .856*** -       

9.DERS1 .149*** .389*** .049 .199*** .152*** .446*** .520*** .423*** -      

10.DERS2 .102* .271*** -.010 .149*** .095* .269*** .341*** .275*** .582*** -     

11.DERS3 .155*** .276*** .072 .267*** .212*** .432*** .427*** .392*** .539*** .450*** -    

12.DERS4 .109*** .272*** .042 .334*** .239*** .522*** .544*** .532*** .656*** .536*** .603*** -   

13.DERS5 .136*** .272*** .007 .298*** .229*** .501*** .533*** .509*** .484*** .330*** .413*** .492*** -  

14.NSSIf .167*** .257*** .052 .186*** .154*** .252*** .262*** .261*** .241*** .135** .339*** .246*** .197*** - 

15.NSSIw .210*** .321*** .104* .211*** .191*** .287*** .301*** .279*** .284*** .158*** .346*** .260*** .227*** .81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貳、測量模型 

根據 Anderson 和 Gerbing(1988)的建議，在檢驗結構模型前需檢驗測量模

型，確定適配度指標後，才可進行結構模型的驗證。本研究測量模型的結果顯

示具有可接受的適配度（χ2 = 77.33、df = 16、χ2/df = 4.83、GFI = .97、CFI 

= .98、NFI = .98、RMSEA = .080、SRMR = .037）。 

在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萃取量方面，學者指出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大於.7 為可接受範圍(Fornell & Larcker, 1981)，平均變

異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則建議大於.5 為可接受範圍(Fornell & 

Larcker, 1981)，而AVE高於0.36以上為勉強接受之標準(Fornell & Larcker, 1981)。

本研究情緒調節困難的 CR 為 0.84，AVE 為 0.53；負向認知的 CR 為 0.94，AVE

為 0.83，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在.57~.93，皆達顯著水準（p < .001）。本研究的組合

信度（CR）落在.84~.94 之間，平均萃取變異量（AVE）則落在.53~.83 之間，上

述結果符合學者的建議標準。顯示本研究的工具有可接受的內部一致性與區辦效

度。此外，潛在變項間相關係也達顯著水準（p < .001）。 

 
圖 4-4-1 測量模型的檢定 

註 1： DERS 情緒調節困難；CTI 為負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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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構模型假設驗證 

本研究先對各種不當對待個別模型進行驗證，在個別與整體模型中，其標準

化路徑係數與顯著性是使用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以提高係數估計的正確性

（Shrout & Bolger, 2002）及不受限於常態分配的要求，拔靴法是重覆抽取樣本的

資料作為母體，並以此進行一千次以上的置回取樣，所得到的抽樣分配，若路徑

效果 95%的信賴區間不包含 0，即表示路徑效果顯著不為 0（Efron & Tibshirani, 

1993）。因此，本研究使用重覆抽樣 2000 次作為拔靴法的抽樣次數。本研究在多

重中介檢驗方面使用拔靴法，對中介效果進行 2000 次的抽樣，假若間接效果 95%

的信賴區間不包含 0，則表示中介效果存在，反之則中介效果不存在，若中介效

果存在，直接效果 95%的信賴區間不包含 0，則表示中介效果為部分中介，反之

則是完全中介(Lau & Cheung, 2012)。 

在身體不當對待模型，結果顯示具有可接受的適配程度（χ2 = 130.226、df = 

35、GFI = .96、CFI = .98、NFI = .97、RMSEA = .068、SRMR = .0416）表示本研

究的結構模型受資料的支持。身體不當對待(γ= .25)正向顯著預測負向認知；身體

不當對待正向顯著預測自傷方式數(γ= .14)；身體不當對待未顯預測情緒調節困

難及自傷頻率。在內衍變項間的關係，負向認知(β= .69)正向顯著預測情緒調節

困難；情緒調節困難正向顯著預測自傷頻率(β= .25)及方式數(β= .26)，負向認知

未能顯著預測自傷頻率與方式數。身體不當對待中介檢定結果如表 4-4-3 所示，

(一)身體不當對待透過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做為中介對自傷頻率的效果

為.14，其 95%信賴區間於.037~.337 之間，並未包含 0，表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

準（p < .05）；(二)身體不當對待透過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做為中介對自傷方

式數的效果為.03，其 95%信賴區間於.015~.067 之間，並未包含 0，表示中介效

果達顯著水準（p < .05）。從上述結果可知，身體不當對待會直接影響自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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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或是透過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進而影響自傷頻率與方式數。 

  

圖 4-4-2 身體不當對待結構模型 

 
表 4-4-3 身體不當對待多重中介效果摘要表 

 路徑係數 
BC 95%信賴區間 

決策 
p 值 BC 

間接效果     

PA→CTI→NSSIf .07 .285 -.070~.199  

PA→DERS→NSSIf -.00 .939 -.086~.068  

PA→CTI→NSSIw .02 .117 -.006~.043  

PA→DERS→NSSIw .00 .965 -.018~.016  

PA→CTI→DERS→NSSIf .14 .004 .037~.337 完全中介 

PA→CTI→DERS→NSSIw .03 .001 .015~.067 部分中介 

直接效果     

PA→NSSIf .10 .069 -.007~.244  

PA→NSSIw .14 .018 .022~.267  

總效果     

PA→NSSIf .17 .001 .061~.311  

PA→NSSIw .21 .001 .100~.336  

註 1：PA 為身體不當對待； DERS 情緒調節困難總分；CTI 為負向認知總分；NSSIf 為自傷頻

率；NSSIw 為自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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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BC 為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在情緒不當對待模型，結果顯示具有可接受的適配程度（χ2 = 164.489、df = 

35、GFI = .95、CFI = .97、NFI = .96、RMSEA = .079、SRMR = .0421）表示本研

究的結構模型受資料的支持。情緒不當對待(γ= .47)正向顯著預測負向認知；情緒

不當對待正向顯著預測自傷頻率(γ= .14)及方式數(γ= .20)，唯情緒不當對待未顯

預測情緒調節困難。在內衍變項間的關係，負向認知(β= .63)正向顯著預測情緒

調節困難；情緒調節困難正向顯著預測自傷頻率(β= .22)及方式數(β= .22)，負向

認知未能顯著預測自傷頻率與方式數。情緒不當對待中介檢定結果如表 4-4-4 所

示，(一)情緒不當對待透過情緒調節困難做為中介對自傷頻率的效果為.05，其

95%信賴區間於.001~.164 之間，並未包含 0，表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p < .05）

(二)情緒不當對待透過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做為中介對自傷方式數的效果

為.18，其 95%信賴區間於.027~.397 之間，並未包含 0，表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

準（p < .05）；(三)情緒不當對待透過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做為中介對自傷頻

率的效果為.04，其 95%信賴區間於.016~.077 之間，並未包含 0，表示中介效果

達顯著水準（p < .05）。 

從上述結果可知，(一)情緒不當對待會直接影響自傷頻率與自傷方式數；(二)

情緒不當對待透過情緒調節困難進而影響自傷頻率。(三)情緒不當對待透過負向

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進而影響自傷頻率與方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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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 情緒不當對待結構模型 

表 4-4-4 情緒不當對待多重中介效果摘要表 

 路徑係數 
BC 95%信賴區間 

決策 
p 值 BC 

間接效果     

EA→CTI→NSSIf .08 .456 -.152~.254  

EA→DERS→NSSIf .05 .048 .001~.164 部分中介 

EA→CTI→NSSIw .02 .300 -.019~.050  

EA→DERS→NSSIw .01 .053 .000~.031  

EA→CTI→DERS→NSSIf .18 .018 .027~.397 部分中介 

EA→CTI→DERS→NSSIw .04 .001 .016~.077 部分中介 

直接效果     

EA→NSSIf .14 .020 .022~.258  

EA→NSSIw .20 .002 .078~.317  

總效果     

EA→NSSIf .26 .001 .157~.350  

EA→NSSIw .32 .001 .217~.414  

註 1： EA 為情緒不當對待； CTI 為負向認知總分；NSSIf 為自傷頻率；NSSIw 為自傷方式 

註 2： BC 為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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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不當對待模型，結果顯示具有可接受的適配程度（χ2 = 131.468、df = 35、

GFI = .96、CFI = .98、NFI = .97、RMSEA = .068、SRMR = .042）。表示本研究的

結構模型受資料的支持。性不當對待(γ= .09)正向顯著預測負向認知；性不當對待

未顯預測情緒調節困難、自傷頻率與方式數。在內衍變項間的關係，負向認知

(β= .69)正向顯著預測情緒調節困難；情緒調節困難正向顯著預測自傷頻率(β= .25)

及方式數(β= .27)，負向認知正向顯著預測自傷方式數(β= .13)，但未能顯著預測

自傷頻率。性不當對待中介檢定結果如表 4-4-5 所示，(一)性不當對待透過負向

認知做為中介對自傷方式數的效果為.02，其 95%信賴區間於.001~.054 之間，並

未包含 0，表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p < .05）；(二)性不當對待透過負向認知與

情緒調節困難做為中介對自傷頻率的效果為.13，其 95%信賴區間於.022~.360 之

間，並未包含 0，表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p < .05）；(三)性不當對待透過負向

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做為中介對自傷方式數的效果為.03，其 95%信賴區間

於.007~.072 之間，並未包含 0，表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p < .05）。 

從上述結果可知，(一)性不當對待會透過負向認知進而影響自傷方式數；(二)

性不當對待會透過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進而影響自傷頻率與方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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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性不當對待結構模型 

表 4-4-5 性不當對待多重中介效果摘要表 

 路徑係數 
BC 95%信賴區間 

決策 
p 值 BC 

間接效果     

SA→CTI→NSSIf .08 .172 -.034~-.239  

SA→DERS→NSSIf -.03 .638 -.205~-.100  

SA→CTI→NSSIw .02 .038 .001~.054 完全中介 

SA→DERS→NSSIw -.01 .687 -.041~-.025  

SA→CTI→DERS→NSSIf .13 .006 .022~.360 完全中介 

SA→CTI→DERS→NSSIw .03 .005 .007~.072 完全中介 

直接效果     

SA→NSSIf .03 .411 -.037~.112  

SA→NSSIw .08 .118 -.019~.210  

總效果     

SA→NSSIf .05 .169 -.017~.139  

SA→NSSIw .10 .050 .000~.245  

註 1：SA 為性不當對待； DERS 情緒調節困難總分；CTI 為負向認知總分；NSSIf 為自傷頻

率；NSSIw 為自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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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BC 為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在情緒忽視模型，結果顯示具有可接受的適配程度（χ2 = 183.10、df = 32、

GFI = .96、CFI = .97、NFI = .96、RMSEA = .080、SRMR = .035）。表示本研究的

結構模型受資料的支持。情緒忽視(γ= .59)正向顯著預測負向認知；情緒忽視未顯

預測情緒調節困難、自傷頻率及方式數。在內衍變項間的關係，負向認知(β= .73)

正向顯著預測情緒調節困難；情緒調節困難正向顯著預測自傷頻率(β= .23)及方

式數(β= .25)，負向認知未能顯著預測自傷頻率與方式數。情緒忽視中介檢定結

果如表 4-4-6 所示，(一)情緒忽視透過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做為中介對自傷

頻率的效果為.14，其 95%信賴區間於.030~.309 之間，並未包含 0，表示中介效

果達顯著水準（p < .05）；(二)情緒忽視透過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做為中介對

自傷方式數的效果為.03，其 95%信賴區間於.016~.062 之間，並未包含 0，表示

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p < .05）。從上述結果可知，情緒忽視會透過負向認知與

情緒調節困難進而影響自傷頻率與方式數。 

 

圖 4-4-5 情緒忽視結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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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情緒忽視多重中介效果摘要表 

 路徑係數 
BC 95%信賴區間 

決策 
p 值 BC 

間接效果     

EN→CTI→NSSIf .076 .327 -.080~.217  

EN→DERS→NSSIf -.017 .129 -.069~.005  

EN→CTI→NSSIw .021 .177 -.011~.049  

EN→DERS→NSSIw -.004 .159 -.014~.002  

EN→CTI→DERS→NSSIf .138 .006 .030~.309 完全中介 

EN→CTI→DERS→NSSIw .033 .000 .016~.062 完全中介 

直接效果     

EN→NSSIf .044 .356 -.061~.139  

EN→NSSIw .054 .403 -.077~.170  

總效果     

EN→NSSIf .186 .001 .107~.258  

EN→NSSIw .211 .002 .119~.291  

註 1： EN 為情緒忽視；DERS 情緒調節困難總分；CTI 為負向認知總分；NSSIf 為自傷頻率；

NSSIw 為自傷方式 

註 2： BC 為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在身體忽視模型，結果顯示具有可接受的適配程度（χ2 = 156.73、df = 35、

GFI = .95、CFI = .97、NFI = .96、RMSEA = .076、SRMR = .042）表示本研究的

結構模型受資料的支持。身體忽視(γ= .40)正向顯著預測負向認知；身體忽視未顯

預測情緒調節困難、自傷頻率及方式數。在內衍變項間的關係，負向認知(β= .70)

正向顯著預測情緒調節困難；情緒調節困難正向顯著預測自傷頻率(β= .23)及方

式數(β= .24)，負向認知未能顯著預測自傷頻率與方式數。身體忽視中介檢定結

果如表 4-4-7 所示，一、身體忽視透過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做為中介對自傷

頻率的效果為.19，其 95%信賴區間於.037~.408 之間，並未包含 0，表示中介效

果達顯著水準（p < .05）；二、身體忽視透過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做為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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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傷方式數的效果為.04，其 95%信賴區間於.019~.081 之間，並未包含 0，表

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p < .05）。從上述結果可知，身體忽視透過負向認知與

情緒調節困難進而影響自傷頻率與方式數。 

 

 

圖 4-4-6 身體忽視結構模型 

 

表 4-4-7 身體忽視多重中介效果摘要表 

 路徑係數 
BC 95%信賴區間 

決策 
p 值 BC 

間接效果     

PN→CTI→NSSIf .11 .244 -.082~.294  

PN→DERS→NSSIf -.00 .875 -.068~.047  

PN→CTI→NSSIw .03 .099 -.006~.066  

PN→DERS→NSSIw .00 .903 -.015~.011  

PN→CTI→DERS→NSSIf .19 .010 .037~.408 完全中介 

PN→CTI→DERS→NSSIw .04 .001 .019~.081 完全中介 

直接效果     

PN→NSSIf .05 .302 -.039~.132  

PN→NSSIw .08 .109 -.01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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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效果     

PN→NSSIf .05 .001 .074~.232  

PN→NSSIw .08 .002 .105~.272  

註 1： PN 為身體忽視；DERS 情緒調節困難總分；CTI 為負向認知總分；NSSIf 為自傷頻率；

NSSIw 為自傷方式 

註 2： BC 為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由於上述個別模型反映的是相對理論且處在獨立的情境，是故以下將探討整

體模型所反映之內涵。整體兒少不當對待結構模型一中，結果顯示具有可接受的

適配程度（χ2 = 278.94、df = 61、GFI = .94、CFI = .955、NFI = .94、RMSEA = .077、

SRMR = .043），表示本研究的結構模型受到資料的支持，其餘路徑係數見圖 4-4-

7。在兒少不當對待與負向認知方面，情緒不當對待(γ= .28)、情緒忽視(γ= .44)正

向顯著預測負向認知；在兒少不當對待與情緒調節困難方面，情緒不當對待

(γ= .16)正向顯著預測情緒調節困難，情緒忽視(γ= -.11)負向顯著預測情緒調節困

難；在兒少不當對待與自傷頻率及方式數方面，情緒不當對待正向顯著預測自傷

頻率(γ = .11)及方式數(γ= .16)；其餘兒少不當對待與負向認知、情緒調節、自傷

頻率與自傷方式數未達顯著預測；負向認知(β= .67)正向顯著預測情緒調節困難；

情緒調節困難正向顯著預測自傷頻率(β= .22)及方式數(β=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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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7 整體兒少不當對待模型一之路徑 

註 1：PA 為身體不當對待；EA 為情緒不當對待；SA 為性不當對待；EN 為情緒忽視；PN 為身

體忽視；DERS 情緒調節困難；CTI 為負向認知；NSSIf 為自傷頻率；NSSIw 為自傷方式 

註 2： BC 為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由於上述情緒忽視顯著負向預測情緒調節困難，此結果與過去文獻較不一致，

加上在相關分析中，情緒忽視與情緒調節困難呈現顯著正相關，且為中度效果。

因此，本研究嘗試利用競爭模式的概念，並使用 RMSEA 差異法作為模型恆等性

的檢驗方法，RMSEA 差異法是以平均每個自由度的觀測變數共變數矩陣與共變

數矩陣與理論模型共變數變異數之間的差異進行檢驗，RMSEA 指標能在相對複

雜的模型檢驗中，尤其與樣本數、自由度密切相關的模型中，獲得較相對穩定的

結果(Chen, 2007)，本研究根據 Chen(2007)的建議，把競爭模型與原模型 RMSEA

的差異量標準設定為 0.0015，且 CFI 的差異量設定為 0.030，即若競爭模型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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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 RMSEA 估計值差異超過 0.0015 或 CFI 差異超過 0.030 時，競爭模型與

原模型違反模型恆等性的假設，反之則保留兩者為模型恆等性的假設。是故，本

研究把情緒忽視與情緒調節困難的路徑係數設為 0，並進行 RMSEA 差異法檢驗

兩者的恆等性。競爭模式的結果顯示，競爭模式呈現具有可接受的適配程度 χ2 = 

283.89、df = 62、GFI = .94、CFI = .954、NFI = .94、RMSEA = .077、SRMR = .043），

且競爭模式與原模型的△RMSEA 為 0，△CFI 為 0.001，上述結果未違反建議標

準，所以競爭模型與原模型具有恆等性。所以，以下對整體模型的結果與討論完

全採用競爭模型的結果，為方便以下的討論，以下稱呼整體模型係指競爭模型。 

在兒少不當對待與負向認知方面，情緒不當對待(γ= .28)、情緒忽視(γ= .44)正

向顯著預測負向認知；在兒少不當對待與情緒調節困難方面，情緒不當對待

(γ= .14)正向顯著預測情緒調節困難；在兒少不當對待與自傷頻率及方式數方面，

情緒不當對待正向顯著預測自傷頻率(γ= .11)及方式數(γ= .16)；其餘兒少不當對

待與負向認知、情緒調節、自傷頻率與自傷方式數未達顯著預測；負向認知(β= .62)

正向顯著預測情緒調節困難；情緒調節困難正向顯著預測自傷頻率(β= .22)及方

式數(β= .23)，其餘標準化路徑係數見表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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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8 整體兒少不當對待之競爭模型路徑 

註 1：PA 為身體不當對待；EA 為情緒不當對待；SA 為性不當對待；EN 為情緒忽視；PN 為身

體忽視；DERS 情緒調節困難；CTI 為負向認知；NSSIf 為自傷頻率；NSSIw 為自傷方式 

註 2： BC 為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表 4-4-8 整體兒少不當對待結構模型之路徑係數與顯著性 

路徑 路徑係數 BC 95%信賴區間 p 值 

身體不當對待→負向認知 -.02 -.115 ~ .076 .633 
情緒不當對待→負向認知 .28 .194 ~ .377 .001 
性不當對待→負向認知 -.02 -.087 ~ .056 .685 
情緒忽視→負向認知 .44 .345 ~ .537 .001 
身體忽視→負向認知 .06 -.040 ~ .147 .250 
身體不當對待→情緒調節困難 -.04 -.127 ~ .049 .360 
情緒不當對待→情緒調節困難 .14 .045 ~ .247 .004 
性不當對待→情緒調節困難 -.03 -.088 ~ .041 .450 
情緒忽視→情緒調節困難 0 - 無 

身體忽視→情緒調節困難 -.02 -.104 ~ .057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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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不當對待→自傷頻率 .06 -.046 ~ .203 .282 
情緒不當對待→自傷頻率 .11 .007 ~ .220 .035 
性不當對待→自傷頻率 -.01 -.084 ~ .075 .812 
情緒忽視→自傷頻率 -.01 -.130 ~ .100 .851 
身體忽視→自傷頻率 .03 -.069 ~ .128 .543 
身體不當對待→自傷方式數 .07 -.041 ~ .198 .251 
情緒不當對待→自傷方式數 .16 .041 ~ .274 .010 
性不當對待→自傷方式數 .03 -.083 ~ .177 .601 
情緒忽視→自傷方式數 -.03 -.150 ~ .100 .648 
身體忽視→自傷方式數 .06 -.046 ~ .160 .271 
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 .62 .523 ~ .706 .002 
負向認知→自傷頻率 .06 -.108 ~ .243 .478 
負向認知→自傷方式數 .07 -.078~.204 .416 
情緒調節困難→自傷頻率 .22 .047 ~ .390 .015 
情緒調節困難→自傷方式數 .23 .099 ~.351 .001 

 

整體模型的中介檢定結果如表 4-4-9 所示，(一)情緒不當對待透過情緒調節

困難做為中介對自傷頻率的效果為.08，其 95%信賴區間於.016~.232 之間，並未

包含 0，表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p < .05）；(二)情緒不當對待透過情緒調節困

難做為中介對自傷方式數的效果為.02，其 95%信賴區間於.006~.042 之間，並未

包含 0，表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p < .05）； (三)情緒不當對待透過負向認知、

情緒調節困難做為中介對自傷頻率的效果為.10，其 95%信賴區間於.021~.244 之

間，並未包含 0，表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p < .05）；(四)情緒不當對待透過負

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做為中介對自傷方式數的效果為.02，其 95%信賴區間

於.009~.045 之間，並未包含 0，表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p < .05）；(五)情緒忽

視透過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做為中介對自傷頻率的效果為.08，其 95%信賴

區間於.019~.193 之間，並未包含 0，表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p < .05）；(六)情

緒忽視透過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做為中介對自傷方式數的效果為.02，其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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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區間於.009~.037 之間，並未包含 0，表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p < .05）；

其餘的身體不當對待、身體忽視、性不當對待與自傷頻率、自傷方式數間的間接

效果之 95%信賴區間包含 0，表示它們間無中介效果。此外，由於競爭模型中，

把情緒忽視與情緒調節困難的路徑係數設定為零，故其中介效果為零，故情緒忽

視與情緒調節的中介結果將在情緒忽視的個別模型中進一步討論。 

從上述結果可知，(一)情緒不當對待、情緒忽視正向顯著預測負向認知；(二)

情緒不當對待顯著預測情緒調節困難；(三)情緒不當對待正向顯著預測自傷頻率

與方式數；(四)負向認知正向顯著預測情緒調節困難；(五)情緒調節困難正向顯

著預測自傷頻率與方式數。 

在間接效果的部分，(一)情緒不當對待會透過情緒調節困難進而影響自傷頻

率與方式數。(二)情緒不當對待與忽視會透過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進而影響

自傷頻率與方式數。 

表 4-4-9 兒少不當對待多重中介效果摘要表 

 
路徑係

數 

BC 95%信賴區間 
決策 

p 值 BC 

間接效果     

PA→CTI→NSSIf -.01 .463 -.061~.016  

EA→CTI→NSSIf .05 .437 -.084~.173  

SA→CTI→NSSIf -.01 .435 -.108~.030  

EN→CTI→NSSIf .04 .452 -.070~.143  

PN→CTI→NSSIf .01 .328 -.012~.071  

PA→DERS→NSSIf -.03 .223 -.160~.022  

EA→DERS→NSSIf .08 .007 .016~.232 部分中介 

SA→DERS→NSSIf -.05 .309 -.242~.050  

EN→DERS→NSSIf .00 - .000~.000 無 

PN→DERS→NSSIf -.01 .431 -.095~.028  

PA→CTI→NSSIw -.00 .431 -.013~.003  

EA→CTI→NSSIw .01 .366 -.01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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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TI→NSSIw -.00 .456 -.025~.006  

EN→CTI→NSSIw .01 .385 -.011~.029  

PN→CTI→NSSIw .00 .297 -.002~.016  

PA→DERS→NSSIw -.01 .285 -.028~.007  

EA→DERS→NSSIw .02 .002 .006~.042 部分中介 

SA→DERS→NSSIw -.01 .383 -.044~.015  

EN→DERS→NSSIw .00 - .00~.00 無 

PN→DERS→NSSIw .00 .524 -.018~.008  

PA→CTI→DERS -.02 .638 -.072~.047  

EA→CTI→DERS .18 .001 .120~.249 部分中介 

SA→CTI→DERS -.01 .692 -.055~.035  

EN→CTI→DERS .27 .001 .206~.341 完全中介 

PN→CTI→DERS .04 .228 -.024~.098  

CTI-DERS→NSSIf .14 .014 .03~.25 完全中介 

CTI→DERS→NSSIw .14 .001 .06~.23 完全中介 

PA→CTI→DERS→NSSIf -.01 .489 -.070~.031  

EA→CTI→DERS→NSSIf .10 .010 .021~.244 部分中介 

SA→CTI→DERS→NSSIf -.02 .527 -.133~.056  

EN→CTI→DERS→NSSIf .08 .008 .019~.193 完全中介 

PN→CTI→DERS→NSSIf .02 .129 -.007~.094  

PA→CTI→DERS→NSSIw -.00 .586 -.014~.008  

EA→CTI→DERS→NSSIw .02 .001 .009~.045 部分中介 

SA→CTI→DERS→NSSIw -.00 .578 -.026~.014  

EN→CTI→DERS→NSSIw .02 .001 .009~.037 部分中介 

PN→CTI→DERS→NSSIw .01 .165 -.002~.018  

直接效果     

PA→NSSIf .06 .282 -.046~.203  

EA→NSSIf .11 .035 .007~.220  

SA→NSSIf -.01 .812 -.084~.075  

EN→NSSIf -.01 .851 -.130~.100  

PN→NSSIf .03 .543 -.069~.128  

PA→NSSIw .07 .251 -.041~.198  

EA→NSSIw .16 .010 .041~.274  

SA→NSSIw .03 .601 -.08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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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NSSIw -.03 .648 -.150~.100  

PN→NSSIw .06 .271 -.046~.160  

PA→DERS -.04 .360 -.127~.049  

EA→DERS .14 .004 .045~.247  

SA→DERS -.03 .450 -.088~.041  

EN→DERS 0 - .000  

PN→DERS -.02 .568 -.104~.057  

CTI→NSSIf .06 .478 -.108~.243  

CTI→NSSIw .07 .416 -.078~.204  

總效果     

PA→NSSIf .05 .405 -.059~.192  

EA→NSSIf .20 .001 .093~.304  

SA→NSSIf -.02 .661 -.097~.071  

EN→NSSIf .08 .169 -.029~.179  

PN→NSSIf .04 .432 -.057~.138  

PA→NSSIw .06 .368 -.061~.182  

EA→NSSIw .25 .001 .138~.361  

SA→NSSIw .02 .687 -.095~.175  

EN→NSSIw .06 .307 -.051~.173  

PN→NSSIw .06 .199 -.035~.167  

PA→DERS -.05 .381 -.163~.064  

EA→DERS .32 .001 .222~.415  

SA→DERS -.04 .378 -.107~.038  

EN→DERS .27 .001 .206~.341  

PN→DERS .02 .764 -.081~.114  

CTI→NSSIf .20 .001 .078~.317  

CTI→NSSIw .21 .001 .073~.331  

註 1：PA 為身體不當對待；EA 為情緒不當對待；SA 為性不當對待；EN 為情緒忽視；PN 為身

體忽視；DERS 情緒調節困難總分；CTI 為負向認知總分；NSSIf 為自傷頻率；NSSIw 為自傷

方式 

註 2： BC 為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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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討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摘述 

本研究採用橫斷式研究設計，參與者為台北市、新北市的高中職在學學生，

探討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與自我傷害之間的關係。並參照

Beck(1967,1976)、Hasking 等人(2017)、Nock(2009)、Yates(2004)的觀點，進行模

型的假設驗證。本研究主要結果顯示：(一)各研究變項能區分自傷之有無；(二)

除性不當對待與情緒調節困難、自傷頻率無關，其餘各研究變項間呈顯著正相關；

(三)在各自的個別模型，情緒不當對待、身體不當對待能直接預測自我傷害；(四)

在情緒不當對待的個別模型中，情緒調節困難會中介情緒不當待與自我傷害；(五)

在各自的個別模型，所有不當對待皆會透過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影響自我傷

害。(六)在整體模型中，唯情緒不當對待與情緒忽視直接影響負向認知；(七)在

整體模型與各自的不當對待模型中，情緒調節困難中介負向認知與自我傷害；接

下來的章節將進行結果討論、說明研究限制與建議。 

表 5-1-1 研究假設與研究發現整理表 

研究假設 研究發現 

(1) 過去一年內有無自傷參與者在各種

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

節困難上有顯著差異 

1.過去一年內有無自傷的參與者與各種兒少不當對

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有顯著差異 

(2) 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

緒調節困難、自傷頻率與自傷方式

有顯著正相關 

2.除性不當對待與自傷頻率及情緒調節困難無關，

其餘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

難、自傷頻率與自傷方式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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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

緒調節困難能正向預測自傷頻率 

3a.在整體模型中，情緒不當對待、情緒調節困難能

正向預測自傷頻率 

3b.在個別模型中，唯情緒不當對待模型中，情緒不

當對待、情緒調節困難能正向預測自傷頻率 

(4) 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

緒調節困難能正向預測自傷方式數 

4a.在整體模型中，情緒不當對待、情緒調節困難能

正向預測自傷方式數 

4b.在個別模型中，情緒不當對待模型、身體不當對

待模型中，情緒不當對待、身體不當對待、情緒

調節困難能正向預測自傷方式數 

(5) 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能正向預測負向

認知、情緒調節困難 

5a.在整體模型中，情緒不當對待、情緒忽視能正向

預測負向認知；唯情緒不當對待正向預測情緒調

節困難 

5b.在各個別模型中，不當對待皆能正向預測負向認

知；各不當對待模型皆未能預測情緒調節困難 

(6) 負向認知在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與自

傷行為頻率及方式間扮演中介角色 

6a.在整體模型中，負向認知在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與

自傷行為頻率及方式間沒有中介效果 

6b.在個別模型中，唯性不當對待模型中，負向認知

為性不當對待與自傷方式數間有中介效果 

(7) 情緒調節困難在各種兒少不當對待

與自傷行為頻率及方式間扮演中介

角色。 

7a.在整體模型中，情緒調節困難在情緒不當對待與

自傷率頻與方式數間存在中介效果 

7b.在個別模型中，唯情緒不當對待模型中，情緒調

節困難為情緒不當對待與自傷方頻率及式數間

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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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情緒調節困難在負向認知與自傷行

為頻率及方式間扮演中介角色 

8a.在整體模型中，情緒調節困難在負向認知與自傷

行為頻率及方式間扮演中介角色 

8b.在各個別模型中，情緒調節困難在負向認知與自

傷行為頻率及方式間扮演中介角色 

(9) 兒少不當對待透過負向認知與情緒

調節困難的中介，正向預測自傷行

為頻率與方式 

9a.在整體模型中，情緒不當對待與情緒忽視透過負

向認知與情緒調節困難的中介，正向預測自傷行

為頻率與方式 

9b.在各個別模型中，兒少不當對待透過負向認知與

情緒調節困難的中介，正向預測自傷行為頻率與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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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結果討論 

壹、 台北地區青少年自我傷害相關現象 

在自傷現象的討論上，依次以自傷流行率、自傷方式的比例、自傷方式的性

別差異、自傷的出現、年級與性別差異。 

本研究主要參與者為台北市、新北市的高中職在學學生，本研究發現自傷流

行率為 20.4%，其中男性占 63.9%，女性占 36.1%。在流行率方面與國內外的研

究相當，國內以國高中生為對象的數據為 22.4%，國外以非臨床青少年的數據為

17.2%(陳毓文，2006；Swannell et al., 2014)。值得一提的是，性別在自傷在過去

一年是否出現、自傷頻率與自傷方式數量方面並無顯著差異，此與國內研究結果

一致，但本研究男性的自傷比率比女性稍高，此結果與國內高中職生女性自傷比

率略高於男性的結果不同(呂孟真，2007；陳毓文，2006)。Swannel 等人(2014)透

過校正與後設分析多篇非臨床樣本的的自傷文獻指出，早期認為女性更容易自我

傷害來源於住院病人中的邊緣型人格研究，把大量資料校正後發現，自傷並無性

別差異。在後述也有不少支持性別間無差異的證據(Plener, Libal, Keller, Fegert & 

Muehlenkamp, 2009；王韋婷和許文耀，2015)。因此，本研究的資料補足過去以

缺少男性樣本的自傷研究。 

在自傷方式的比例上，常見的自傷方式分別是用拳打牆壁、抓傷皮膚、用拳

頭打自己、割傷、頭撞某物、咬傷、拉扯頭髮、阻止傷口復原。女性方面則是以

抓傷皮膚、拳打牆壁、割傷為常見的自傷方式。此結果與國內青少年常見自傷方

式相仿(呂孟真，2007；陳毓文，2006)。在自傷方式的數量上，自傷者有一半以

上使用超過一種的自傷方式，此結果與王韋婷和許文耀(2015)的結果一致，該研

究指出 51.95%的自傷者使用超過一種自傷方式。 

在自傷方式的性別差異上，僅有拳打牆壁達顯著差異，此結果與呂孟真(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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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韋婷和許文耀(2015)的結果相似，高中職男性更常使用拳打牆壁作為自傷的方

式。然而，過去文獻指出割傷的自傷方式較常為高中職女性所使用(呂孟真，2007)，

而在本研究中，則是男性使用的比率較高，但不顯著，可能顯示本研究的男性樣

本較多所致，也可能是男性的自傷方式逐漸多元，或參與者更願意報告自傷方式。 

在自傷出現與年級間的差異中，研究結果顯示高一的自傷人數顯著高於高三，

高二則各與高一、高三的人數相約，此結果乎合 Plener 等人(2015)的自傷縱貫性

回顧研究之看法，該研究指出自我傷害由青少年時期展開，約 15 至 17 歲到達最

高峰，其後大幅減少。由此可見，學校端可以在高一增加自我傷害相關的課程與

團體，以協助青少年發展出更適應的替代方式。 

貳、 兒少不當對待的相關現象 

本研究參與者的不當對待程度主要在無在中等之間，值得留意的是，由於本

研究在性不當對待並沒有回報嚴重以上的參與者，鄭映芝等人（2018）指出，在

台灣華人的文化中，比較不願意透露自己被不當對待的遭受，尤其是性不當對待

的經歷，因會引起其羞恥及內疚的感覺，參與者會隱瞞自身經驗。另外，由於參

與者特性，除情緒忽視報告較多嚴重以上的比例，其餘皆集中在無到中等之間，

因此以下有關兒少不當對待的討論，是呈現各兒少不當對待嚴重程度從無到中等

之間作為結果的主要論述。 

本研究兒少不當對待的性別差異上，回報身體不當對待、性不當對待上的男

性比女性高，情緒不當對待則無顯著差異，但女性情緒不當對待分數較男性高，

此結果與 Feng 等人（2015）的結果一致，該研究以 5276 位台灣青少年作為參與

對象，並指出男性報告較高的性不當對待，顯示男性也容易受到性不當對待，但

同時也要考慮社會文化對揭露自身經驗的影響；情緒不當對待則女性稍高於男性

但無顯著差異，並指出相比於國外，情緒不當對待無性別差異可能因台灣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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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視程度有關。本研究與 Feng 等人（2015）的不一致的地方是，本研究情緒

忽視與身體忽視的男性比女性回報更高的分數，且達顯著差異，但此結果與王怡

穆(2010)及傅文青等人(2005)研究結果一致，王怡穆(2010)認為男性回報更多的忽

視是因為父母對兒女的教養方式與期待有所不同所致，父母會使用放縱與開放的

態度來教養男孩，以達到社會期許下的男性角色，如男子氣概與自主獨立等能力，

也因為在男孩成長的過程中，容易把這種互動方式理解為忽視，是故男性比女性

在忽視上回報更高的分數(Real, 2003；轉引自王怡穆，2010)。然而，進一步檢視

本研究各不當對待與性別差異的效果量會發現，效果量的範圍是接近 0.2，或少

於 0.2，效果量是屬於小效果甚至更少，因此，本研究認為在解釋性別差異時需

保持較謹慎的態度，如同傅文青等人(2005)提及男性回報受不當對待比女性來得

多，或許男性在大學樣本確實如此，但未排除是社會因素所影響，應進一步與配

合臨床衡鑑才能核實此結果。 

參、 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情緒調節與自傷出現的差異 

在各種兒少不當對待與過去一年是否出現自傷的差異中比較中，發現各兒少

不當對待與自傷出現有顯著差異，身體不當對待、性不當對待、身體忽視與情緒

忽視效果量屬小效果，情緒不當對待則是屬中效果。此結果與 Liu 等人(2018)的

研究相似，該研究是針對青少年、社區、臨床及混合作為取樣，並進行後設分析，

其研究結果顯示整體不當對待與過去一年自傷出現與否有顯著的關連，且青少年

樣本比成人樣本效果更強，其影響程度是中等到較大。在身體虐待方面也有類似

的實證結果(Gratz & Chapman, 2007)，與此同時，曾愛迪(2008)同樣指出過去一年

有出現自傷行為的高中職生比沒有出現的高中職生，會經歷更多的心理虐待、負

向情緒社會化(類似於本研究的情緒虐待與情緒忽視)以及容易產生負向的自我

評價與次級情緒，這也與本研究的結果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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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情緒調節困難與負向認知同樣與自傷出現有所差異，情緒調節困難是

屬中效果，同樣地，此結果與張景嘉和陳畹蘭(2017)的結果一致，該研究以男性

青少年為研究樣本，並指出情緒調節困難能區分自傷組與非自傷組；至於負向認

知方面與自傷出現則是屬大效果。從上可知，各兒少不當對待、情緒調節困難與

負向認知能區分過去一年自傷的出現與否，並以負向認知效果為最大。 

肆、 各研究變項間之相關分析討論 

在自傷頻率方面，身體不當對待、情緒不當對待、身體忽視、情緒忽視與自

傷頻率顯著相關，其中身體不當對待、情緒不當對待、身體忽視、情緒忽視為小

效果，並以情緒不當對待相關性最高，性不當對待則與自傷頻率無關。上述結果

除性不當對待外，與過去實證研究上一致(Liu et al., 2018; Muehlenkamp et al., 

2010)。另外，本研究發現情緒的不當對待比身體的效果更大，這也再次印證情緒

不當對待與自傷關連的重要性(Liu et al., 2018; Glassman et al.,2007; Croyle & 

Waltz, 2007)。自傷方式數方面，各兒少不當對待與自傷方式數顯著相關，其中身

體不當對待、性不當對待、身體忽視、情緒忽視為小效果，情緒不當對待為中效

果。 

此外，雖然性不當對待能區分自傷的出現，但性不當對待與自傷頻率無關及

自傷方式數接近無關，故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可能性，由於本研究主要分析的參與

者為自傷頻率為 53 次以下，而遭受性不當對待程度的範圍從無到中等程度，並

無收集到嚴重的參與者，且輕微到中等者占 13.9%，是故本研究性不當對待與自

傷的關係，只能推論從無到中等的參與者。而此結果與 Klonsky 與 Moyer(2008)

的看法相似，該研究是一篇性不當對待與自傷的後設分析，並指出性不當對待與

自傷的關係相對較少，且樣本異質性的程度相當高，不同樣本的信賴區間係數為

0.01 到 0.45，且臨床樣本與自傷的效果顯著比非臨床樣本的關係強。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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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性不當對待與自傷的關係較低到無，僅代表程度從無到中等的參與者，但不代

表高中職生若遭遇更多的性不當對待，自傷不會提高。 

在負向認知方面，各兒少不當對待與負向認知皆達顯著相關，身體不當對待

呈小效果，情緒不當對待與身體忽視呈中效果，情緒忽視呈現大效果。此結果乎

合 Beck(1967)、Yates(2004)、Hasking 等人(2017)的理論，以及 Wolf 等人(2014)的

實證結果，即經歷兒少不當對待，會讓個體形成負向基模，並影響後續的心理適

應。 

在情緒調節方面，除性不當對待外，其餘不當對待皆與之顯著相關，身體不

當對待與身體忽視呈現小效果，情緒不當對待與情緒不當對待呈現中效果。此結

果與 Paivio 和 McCulloch(2004)的結果一致，該研究同樣以兒時創傷量表作為測

量工具，並以女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結果同樣唯性不當對待與述情障礙無關。

Muehlenkamp 等人(2010)的研究，以 2238 名大學生為樣本，該研究顯示性不當

對待與情緒調節困難各分量表無關，並認為此結果是由於非臨床樣本所引起的。 

此外，負向認知與情緒調節顯著相關，並呈現大效果。負向認知、情緒調節

困難與自傷頻率顯與方式數著相關，與自傷頻率為小效果，與自傷方式數為中效

果，此結果乎合過去的理論與實證結果(Gratz, 2003; Gratz & Hasking et al., 2017; 

Linehan, 1993; Roemer, 2004; Nock, 2009; Weismoore & Esposito-Smythers, 2010; 

Wolff et al., 2014; Yates, 2004)，以及初步證實負向認知、情緒調節與自我傷害之

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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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模型驗證之探討 

本研究參照 Beck(1967,1976)、Yates(2004)、Nock(2009)、Hasking 等人(2017)

的理論進行模型的假設，並先討論個別模型與整體模型的異同。首先，在整體模

型與個別模型一致之處在於遠程中介的部分，也是本研究核心的部分，負向認知

會透過情緒調節困難影響自傷頻率與方式數，此結果支持 Hasking 等人(2017)的

認知情緒模型，揭示個體會先採取認知評估，進而使用不同的情緒反應方式，最

後以自傷調節與迴避情緒。此觀點與 Beck(1967,1976)、Linehan(1993)的想法一

致，他們認為當個體忽視或減少對正向刺激的解讀、過度解釋中性刺激或是常以

負向的方式解讀刺激，會造成病理相關的負向自我基模，也即對自我、環境及未

來產生更多負向評估，並隨之產生更多焦慮與憂鬱。Allen 和 Hooley(2015)也指

出若個體的注意力以負向刺激為優先或對正向刺激處理困難，同樣與自我傷害有

關。與此同時，王韋婷和許文耀(2015)中的自傷與自殺階層模式中指出，焦慮能

預測自我傷害。可見，個體在對刺激進行負向評估後，會產生負向情緒，並由於

自身情緒調節能力的不足，進而以自傷來紓解。如前所述，自傷的認知因子得到

支持，如自傷者常回報我不好、不喜歡自己等(呂孟真，2007；Castille, Prout, 

Marczyk, Shmidheiser, Yoder & Howlett, 2007)，自傷的認知因子是透過情緒調節

促發個體的自我傷害。另一方面，負向認知在整體模型與個別模型中，皆不能顯

著預測自傷頻率，雖然與 Weismoore 和 Esposito-Smythers(2010)的研究結果不一

致，但這進一步反映負向認知影響的情緒調節，而不是直接影響自傷頻率，此結

果與 Hasking 等人(2017)的理論不謀而合，負向認知是屬於較遠端的促發因子，

並透過不適應的情緒調節策略使自傷發生。 

至於造成整體與個別模型的異同，研究者認為在整體模型中，反映的是整體

的情形，如情緒不當對待與情緒忽視較能影響高中職生的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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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傷害，其他不當對待類型在相互控制下，相較沒有影響力，但在個別情況下，

才可以進一步暸解每一個不當對待的歷程，也可以從各個不當對待中找出一致的

地方，如同在各不當對待的遠程間接影響皆成立。在上述探討完全一致的部分後，

接下來探討整體模型與個別模型的異同與意涵。 

一、整體模型與情緒不當對待相同的地方是，情緒不當對待對負向認知、情

緒調節困難及自傷頻率與方式數有直接影響，並透過情緒調節困難間接影響自傷

頻率與方式數以及負向認知透過情緒調節困難進而間接影響自傷頻率。情緒不當

對待與情緒調節困難方面，與 Paivio和Mculloch(2004)結果一致。如同Yates(2004)

發展心理病理模型所說，個體若遭受不當對待，個體的對情感的整合會失效，情

緒管理也會失調，使個體衝動控制較差，當個體情緒波動時，便會使用身體調節

情緒。情緒不當對待與負向認知方面，與 Liu 等人(2018)、Gibb 和 Abela(2008)結

果一致，也就是遭受情緒不當對待的兒少，會衍生出更多的負向歸因，而負向認

知會再次影響情緒調節困難，進而影響自傷。最後，在情緒不當對待能直接預測

自傷頻率與方式數的結果上，與曾愛迪(2008)的研究一致，在控制情緒調節困難

的兩個構面，即情緒的自我評價、情緒的否定後，心理虐待仍對自傷頻率具顯著

的預測力。可見，遭受情緒不當對待高中職生，除了暸解其負向認知及情緒調節

外，也需要進一步留意其情緒不當對待的內容及其影響。此外，整體模型與情緒

不當對待不同的地方是，在情緒不當對待模型中，情緒不當對待未能預測情緒調

節困難，以及未能透過情緒調節困難間接影響自傷方式數，故對整體模型的這方

面結果持謹的態度。研究者認為單純受情緒不當對待的個體主要會以直接嘗試多

種自傷方式來調節情緒，及 0 透過負向認知的進一步影響情緒調節，然後再使用

自傷方式來調節情緒，而較少因情緒調節困難採取不同的自傷方式。 

二、在整體模型與情緒忽視模型方面，相同的地方是，情緒忽視對負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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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接影響，並透過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進而影響自傷頻率與方式數。此結

果與 Reichert 和 Flannery-Schroeder(2014)的結果一致，情緒忽視與負向認知正相

關。另外，由於在整體模型中，把情緒忽視與情緒調節困難的路徑係數設定為零，

故情緒忽視與自我傷害間，情緒調節困難沒有中介效果。然而，此結果與情緒忽

視的個別模型一致。此結果與過去文獻部分一致(Paivio & McCulloch, 2004; Yates, 

2004)，情緒調節困難似乎是情緒忽視與自我傷害的遠程間接影響因素，對情緒

忽視的個體而言，更重要的是負知認知所帶來的後續影響。 

三、在整體模型與身體不當對待模型方面，相異的地方是在身體不當對待的

模型中，身體不當對待能直接影響負向認知與自傷方式數；另一個相異的地方，

身體不當對待遠程間接的方式影響自傷頻率與方式數。相同的地方是，負向認知

及自傷頻率有直接影響，並透過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進而影響自傷頻率與方

式數。如 Yates(2004)和 Nock(2009)指出經歷兒少不當待會使個體容易形成及維

持高厭惡的認知、情緒及低壓力的忍受度，遭受身體不當對待的個體，更有機會

從過去的不適應方式(如利用身體)調節情緒，並透過身體恢復關係的界限。 

四、在整體模型與性不當對待模型方面，相異的地方是在性不當對待的模型

中，性不當對待直接影響負向認知，並透過負向認知影響自傷方式數；另一個相

異的地方則是，性不當對待遠程間接的方式影響自傷頻率與方式數。相同的地方

是負向認知及自傷頻率有直接影響，並透過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進而影響自

傷頻率與方式數。此結果雖與支持性不當對待能直接影響自傷頻率的研究不一致

(Weierich & Nock, 2008; Yates, Carlson & Egeland, 2008)，但本研究認為造成上述

兩種結果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參與者在性不當對待的程度從無到中度，在此狀

況下，性不當對待會透過間接的方式影響自傷的出現、方式數。如同 Klonsky 和

Moyer(2008)所說性不當對待與自傷之間的關係較少，尤其在非臨床樣本。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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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留意的是，性不當對待者仍會受負向認知的遠程間接影響，此也對應性不當對

待為自傷的代理風險因子(Klonsky & Moyer, 2008)。 

五、在整體模型與身體忽視模型方面，相異的地方是身體忽視對負向認知有

直接影響，並透過遠程間接的方式影響自傷頻率與方式數，但在整體模型中未能

直接或以間接的方式影響自傷。相同的地方是負向認知及自傷頻率有直接影響，

並透過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進而影響自傷頻率與方式數。這反映身體忽視的

模型中，身體忽視與自我傷害的相關呈小至中等(Glassman et al., 2007)，但與情

緒不當對待、情緒忽視相較之下，對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及自我傷害的直接與間

接影響較少，唯在個別模型中才可以看出身體忽視對負向認知有所影響，以及進

一步影響情緒調節與自我傷害。 

從上述整體模型與個別模型的比較可知，(一)在整體模型中驗證了負向認知、

情緒調節困難與自我傷害的關係。(二)在整體模型中，唯情緒不當對待與情緒忽

視直接影響負向認知。(三)在個別模型中，所有不當對待皆能透過負向認知與情

緒調節困難影響自我傷害。(四)在個別模型中，情緒不當對待、身體不當對待能

直接影響自我傷害。(五)在個別模型中，情緒忽視與身體忽視則僅透過間接的方

式影響自我傷害。此外，本研究推論受情緒與身體不當對待的個體會使用較直接

與間接的途徑來調節情緒，而性不當對待與忽視的個體則使用較間接的途徑來調

整情緒。 

除上述比較模型的異同外，在理論觀點方面： 

(一)在負向認知方面，從各自個別模型來看，所有不當對待皆能預測負向認

知，這說明遭受兒少不當對待的個體容易存在認知扭曲、負向認知等認知脆弱性，

呼應 Beck(1967,1976)、Foa(1998)、Nock(2009)、Yates(2004)等學者的理論觀點，

而在整體模型中，僅情緒不當對待、情緒忽視正向顯著預測負向認知，則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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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在整體情境中，情緒不當對待與忽視對負向認知的形成與持續更具影響

力(Gibb & Abela, 2008; Liu et al, 2018)。 

(二)在情緒調節困難方面，唯在整體模型中，情緒不當對待正向預測情緒調

節困難，其餘不當對待皆未能直接影響情緒調節困難，雖然此結果似乎與過去個

體受不當對待後會影響情緒調節困難的觀點不一致(Nock, 2009; Yates, 2004)，然

而，研究者推論此結果的原因是受不當對待的個體會透過負向認知的方式影響情

緒調節困難，如同 Hasking 等人(2017)提出個體藉由認知評估，進而影響個體的

情緒調節功能。 

(三)從整體與各自的個別模型來看，除性不當對待的模型外，負向認知僅透

過情緒調節困難影響自我傷害，並未直接影響自我傷害。此結果在理論層面上與

Nock(2009)的整合模型略有不同，整合模型認為受不當對待的個體會增加個體內

的脆弱性(如：高厭惡的情緒與認知)，並在特定的壓力與自傷因子誘發下，從而

選擇自傷，是故皆理論把認知與情緒視為同一影響因素，而 Hasking 等人(2017)

則認為個體是先透過認知的評估，進而透過情緒調節影響自傷的發生。本研究的

結果較支持 Hasking 等人(2017)的認知情緒模式，意即負向認知透過情緒調節影

響自我傷害，而不是直接影響自我傷害。 

(四)從個別模型到整體模型的結果可知，個別模型雖能在理論情境上佐證兒

少不當對待與認知、情緒及自我傷害間的關係。但在實際情況下，不能僅用單一

的概念去看待述四者間的關係。在整體模型中，情緒不當對待和情緒忽視與負向

認知、情緒調節及自傷關係較強，而其他不當對待則無顯著預測，這說明了在高

中職學生中，尤其在不當對待程度從無到中等的學生，情緒比起身體系列的不當

對待更值得被重視，其影響程度可能比身體及性不當對待更甚。 

綜上所述，大致證實 Beck(1967,1976)、Hasking 等人(2017)、Nock(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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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tes(2004)的理論假設，經歷兒少不當對待(尤其是情緒不當對待與情緒忽視)會

增加不適應負向信念，同時個體在脆弱、無效的情境中長大，使其情緒敏感性增

強，以及缺乏有效的情緒因應的情況下，讓個體以自我傷害來紓壓，並維持此負

向的循環。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壹、 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 

一、本研究為橫斷式研究，並以問卷調查法來驗證兒少不當對待、負向認知、

情緒調節困難與自我傷害之間的關聯性，屬於相關研究法的一種，故各變項間僅

以關聯性加以解釋，並無法推論因果關係，同樣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故建議未

來可採取縱貫性研究加強因果推論。 

二、在研究參與者方面，由於本研究排除 8 位自傷頻率為 53 次以上的參與

者，故結果可能未能推論到高中職的嚴重自傷者，未來建議針對較嚴重的自傷者

進行收集與探討，或透過質性研究作進一步分析與比較。 

三、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全使用自陳式量表，可能衍生共同方法的問題、社會

期許或參與者個人因素等問題，從而讓結果產生偏誤。雖然本研究使用匿名的方

式進行，並強調其保密性，且有量表設立效度題，但未來建議加入社會期許相關

量表，進一步減少社會期許的影響，此外，也建議增加多種測量方式，例如由參

與者的父母、老師、同學提供資訊，或進行晤談作進一步的效度檢驗，及減少參

與者的記憶偏誤與特定反應心向。另外，也可以搭配質性訪談等方式與本研究的

模型作比較。 

四、在外部效度方面，本研究參與者為台北、新北市的在學高中職生，並採

用便利取樣，雖參與之學校共有九所，且公私立與高中職都存在一定比例，但結

果不一定能推論到全台或其他年齡層與臨床環境，故未來建議增加不同地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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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層、文化、社經地位及不同類型之參與者，如社區、醫院等，以增加外部效度。 

貳、 實務的應用 

一、對學校機構的建議： 

(一)本研究發現高中職的青少年中，平均每五人就有一人在過去一年有自我

傷害的經驗，可見自傷議題在校園的普遍性仍然存在。此外，回收問卷後發現，

在施測的班級中，平均每班有 5 人回報需要後續協助，需協助者量表的回答上不

見得是有自傷狀況，可能反映參與者對自身的想法、情緒狀況感到困惑，甚至對

身旁同學自傷而感到不知所措，故建議學校增設更多辨別負向想法、情緒管理、

自我傷害的迷思與防治等輔導課程、團體或個別諮商，提昇青少年對自身狀況的

暸解與覺察，促進青少年間成為彼此的支持。 

(二)根據本研究的結果，高中職生的負向認知會透過情緒調節困難影響自我

傷害，在初步預防方面，尤其是高一年級生，學校可以在學期初的身心健康檢查

中，加入負向認知的量表作為篩檢工具，以協助校方找到需關懷的學生。 

二、對助人工作者的建議 

(一)由於本研究發現，情緒不當對待、情緒忽視會透過負向認知、情緒調節

困難影響自我傷害，以及受不當對待的個體可能會直接自我傷害，因此，在二級

預防與介入時，為避免學生陷入負向認知-情緒調節困難-利用自我傷害因應厭惡

的內外在環境-恢復情緒的惡性循環(Hasking 等人，2017)，故除評估學生的壓力、

認知、情緒與因應狀況外，可進一步暸解學生過去的原生家庭互動方式，並暸解

其受不當對待的經驗，以理解自傷的發展歷程，並與學生一同檢視負向信念及練

習接納情緒，協助學生發展出較適應的因應方式。 

(二)在治療派典上，可參考辯證行為治療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DBT），DBT 原本是為了治療邊緣型人格的慢性自殺傾向所發展的治療方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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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相繼被應用在兒少不當對待、情緒失調、PTSD、自我傷害等相關議題的個體

身上，且成效顯著。DBT 認為部分心理病患來於情緒失調，並對情緒失調提出實

際的訓練技巧，如了了分明、人際效能、情緒調節、痛苦耐受等，其中，了了分

明是為了幫助個體以不評斷的方式經驗正在發生的事件，減少個體扭曲的推論、

假設與信念，也就是本研究中的負向認知(Linehan, 2015；轉引自江孟蓉、吳茵茵、

李佳陵、胡嘉琪、趙恬儀譯，2015)。透過上述四個模組的教學與練習融入在個別

會談，以提高學生在上述四方面的能力。 

三、對家長、學校與系統合作的建議 

在本研究中，發現自傷的個體比沒有自傷的個體遭受更多的不當對待，是故

不當對待的流行與嚴重性不可輕忽，有鑑於此，青少年的暴力預防及處置十分重

要。除上述個別晤談的方式外，親職團體方案被視為最具潛力的預防兒少不當對

待與心理困擾的心理教育方案(林家興，2007)，也是系統合作的一環。尤其以 ACT 

Raising Safe Kids 暴力預防親職教育方案，簡稱 ACT 親職教育方案，為期八週，

兼具低成本高成效的親職教育方案，此方案由美國心理學會發展，被世界衛生組

織所推薦，同時結合腦神經科學、行為論及社會學習理論等理論與實證結果，ACT

親職教育方案著重於非暴力管教、保護兒童免於接觸暴力、兒童發展知識、情緒

管理及社交問題解決技巧、大眾媒體對兒童對的身心影響等五個範疇(傅如馨，

2017)，並融入台灣本土文化後，也被證實有成效(Fu, 2018)。ACT 親職教育方案

針對台灣華人文化中孝道、不打不成器等教養的信念與迷思作深入討論，從而讓

主要照顧者以適應的態度區分管教與不當對待的差異，並練習管教技巧，如：設

限(limit-setting)、對孩子的正向行為正增強等。另一方面則是讓主要照顧者學習

適應性的衝突解決方式來進行溝通與互動，例如當照顧者產生憤怒情緒時，可以

識別自身的憤怒狀態、嘗試體諒孩子的感受、換位思考、聆聽與理解孩子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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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用「我」開頭的字句、注意自身的肢體語言及密切關注自身狀況等(傅如馨，

2017；Fu, 2018)。因此，學校可以邀請家長的合作，加入親職教育方案，並由親

職專家帶領，以提供照顧者具適應性的教養方式，減少不當對待的發生與持續，

以及修復關係的裂痕，並停止不當對待的代間傳遞。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93 

參考文獻 

王韋婷、許文耀（2015）。自傷行為與自殺危險性的階層預測模式－三元模式的

延伸。中華心理學刊，57(4)，303-318。 

王怡穆（2010）。兒童期受不當對待與大學生自尊、共依附之相關研究（未出版

之碩士論文）。市立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台北市。 

古永利、張永源、唐子俊、龍佛衛、陳能清、孫家瑞（2010）。Beck 憂鬱認知

模式中不同認知因子關係之檢驗。中華心理學刊，52(1)，47-56。 

江孟蓉、吳茵茵、李佳陵、胡嘉琪、趙恬儀（譯）（民 104）。DBT®技巧訓練手

冊（上冊）（原作者：Marsha M. Linehan）。臺北市：張老師文化。（原作者

出版年：2015） 

呂孟真（2007）。自我傷害動機、負向情緒、經驗迴避、情緒調節與青少年自我

傷害行為之關係探索（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研究所，台

北市。 

林家興（2007）親職教育團體對親子關係與兒童行為問題的影響。教育心理學

報，39(1)，91-109。 

唐子俊、郭敏慧（譯）（民 91）。自我傷害的評估與治療（原作者：D. E. 

Simeon 與 E. E. Hollander）。臺北市：五南。（原作者出版年：2001） 

張景嘉、陳畹蘭（2017）。依附關係、情緒、與男性青少年無自殺意圖之自傷行

為之關聯：以負向情緒及情緒調節困難為中介變項。長庚人文社會學報，

10(1)，1-42。 

陳毓文（2006）。一般在學青少年自殘行為之相關環境因素初探。中華心理衛生

學刊，19（2）95-124。 

曾愛迪（2007）。童年情緒無效性、情緒不接納與青少年自我傷害行為之關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94 

（未出版之研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研究所，台北市。 

傅文青、姚樹橋、干宏華、趙幸福、李茹、李英、張艷青（2005）。兒童期創傷

問卷在中國高校大學生應用的信效度研究。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13(1)，

40-42。 

傅如馨（2017）。含攝文化的兒少虐待預防與親職教育：以美國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文化調適為例。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9（3）1-24。 

趙幸福、張亞林、李龍飛（2004）。435 名兒童的兒童期虐待問卷調查。中國臨

床心理學雜誌，04，377-379。 

鄭映芝、陳俊興、周冠儒、郭柏秀、黃名琪（2018）。中文版兒時創傷量表—簡

版之因素結構與信度分析研究。臺灣精神醫學，32（1），52-61。 

Abramson, L. Y., Metalsky, G. I., & Alloy, L. B. (1989).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A 

theory-based subtype of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6(2), 358. 

Abramson, L. Y., Seligman, M. E., & Teasdale, J. D. (1978). Learned helplessness in 

humans: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7(1), 49. 

Allen, K. J., & Hooley, J. M. (2015). Inhibitory control in people who self-injure: 

Evidence for impairment and enhancement. Psychiatry Research, 225(3), 631-

637.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 

Anderson, J. C., & Gerbing, D. W. (198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ractice: A 

review and recommended two-step approa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3), 

411-423 

Akyuz, G., Sar, V., Kugu, N., & Doğan, O. (2005). Reported childhood trauma,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95 

attempted suicide and self-mutilative behavior among women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European Psychiatry, 20(3), 268-273.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1986.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Macmillan. 

Beck, A. T. (1967).Depression: Cause and Treatme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Pennsylvania Press 

Beck, A. T. (1983). Cognitive therapy of depression: New perspectives.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Old controversies and new approaches. 

Beck, A. T., Rush, A. J., Shaw, B. F., & Emery, G. (1979). Cognitive therapy of 

depression. 1979. Guilford, New York. 

Beckham, E. E., Leber, W. R., Watkins, J. T., Boyer, J. L., & Cook, J. B. (1986).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Beck's cognitive triad: The Cognitive 

Triad Inventor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4(4), 566. 

Bernstein, D. P., Ahluvalia, T., Pogge, D., & Handelsman, L. (1997). Validity of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in an adolescent psychiatric popul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36(3), 340-

348. 

Bernstein, D. P., Fink, L., Handelsman, L., Foote, J., Lovejoy, M., Wenzel, K., ... & 

Ruggiero, J. (1994). Initial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a new retrospective measure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1(8), 1132–

1136. 

Bernstein, D. P., Stein, J. A., Newcomb, M. D., Walker, E., Pogge, D., Ahluvalia,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96 

T., ... & Zule, W. (2003).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brief screening 

version of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hild abuse & neglect, 27(2), 

169-190. 

Byrne, B. M. (1994).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EQS and EQS/Windows: 

Basic concepts, applications, and programming. Sage. 

Castille, K., Prout, M., Marczyk, G., & Shmidheiser, M. (2007). The early 

maladaptive schemas of self-mutilators: Implications for therapy.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21(1), 58. 

Cha, C. B., Wilson, K. M., Tezanos, K. M., DiVasto, K. A., & Tolchin, G. K. (2019). 

Cognition and self-injuriou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69, 97-111. 

Chapman, A. L., Gratz, K. L., & Brown, M. Z. (2006). Solving the puzzle of 

deliberate self-harm: The 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4(3), 371-394. 

Chen, F. F. (2007). Sensitivity of goodness of fit indexes to lack of measurement 

invarianc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14(3), 

464-504. 

Croyle, K. L., & Waltz, J. (2007). Subclinical self‐harm: Range of behaviors, extent, 

and associated characteris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77(2), 332-

342. 

Effron, B., & Tibshirani, R. J. (1993).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ootstrap. New 

York:Chapman & Hall. 

Favazza, A. R., & Rosenthal, R. J. (1993). Diagnostic issues in self-mutilation.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97 

Psychiatric Services, 44(2), 134-140. 

Dobson, K. S., & Shaw, B. F. (1986). Cognitive assessment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10(1), 13-29. 

Feng, J. Y., Chang, Y. T., Chang, H. Y., Fetzer, S., & Wang, J. D. (2015). Prevalence 

of different forms of child maltreatment among Taiwanese adolescent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Child Abuse & Neglect, 42, 10-19. 

Foa, E. B., & Kozak, M. J. (1986). Emotional processing of fear: exposure to 

corrective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9(1), 20. 

Foa, E. B., & Riggs, D. S. (1993).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rape victims. In J. 

Oldham, M. B. Riba, & A. Tasman (Eds.),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review of 

psychiatry (V ol. 12, pp. 273-303).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Foa, E. B., & Rothbaum, B. O. (2001). Treating the trauma of rape: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PTSD. Guilford Press. 

Foa, E. B., Steketee, G., & Rothbaum, B. O. (1989). Behavioral/cognitive 

conceptualization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ehavior therapy, 20(2), 

155-176. 

Foa, E. B., Ehlers, A., Clark, D. M., Tolin, D. F., & Orsillo, S. M. (1999). The 

posttraumatic cognitions inventory (PTCI):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1(3), 303. 

Foa, E. B., & Rothbaum, B. O. (2001). Treating the trauma of rape: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PTSD. Guilford Press. 

Ford, J. D., & Gómez, J. M. (2015). The relationship of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dissociativ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 to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98 

suicidality: A review. Journal of Trauma & Dissociation, 16(3), 232-271. 

Fornell, C., & Larcker, D. F. (198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Algebra and statistic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3), 382-388. 

Fox, K. R., Franklin, J. C., Ribeiro, J. D., Kleiman, E. M., Bentley, K. H., & Nock, M. 

K. (2015). Meta-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nonsuicidal self-injury.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42, 156-167. 

Fu, T. J. (2018). Pilot evaluation of the “ACT Raising Safe Kids” parenting program 

in Taiwan.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Gibb, B. E., Alloy, L. B., Abramson, L. Y., Rose, D. T., Whitehouse, W. G., Donovan, 

P., ... & Tierney, S. (2001). History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negative 

cognitive styles, and episodes of depression in adulthood.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5(4), 425-446. 

Gibb, B. E., Benas, J. S., Crossett, S. E., & Uhrlass, D. J. (2007). Emotional 

maltreatment and verbal victimization in childhood: Relation to adults' 

depressive cognitions and symptoms. Journal of Emotional Abuse, 7(2), 59-73. 

Glassman, L. H., Weierich, M. R., Hooley, J. M., Deliberto, T. L., & Nock, M. K. 

(2007). Child maltreatm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riticism.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5(10), 2483-2490. 

Gratz, K. L. (2001). Measurement of deliberate self-harm: Preliminary data on the 

Deliberate Self-Harm Inventory.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23(4), 253-263. 

Gratz, K. L. (2006). Risk factors for deliberate self‐harm among female colleg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99 

students: The role and interaction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emotional 

inexpressivity, and affect intensity/rea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76(2), 238-250. 

Gratz, K. L., & Roemer, L. (2004).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ysregulation: Development, factor structure,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26(1), 41-54. 

Gratz, K. L., Bornovalova, M. A., Delany-Brumsey, A., Nick, B., & Lejuez, C. W. 

(2007). A laboratory-based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abuse 

and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mong inner-city substance users: The role of 

emotional nonacceptance. Behavior Therapy, 38(3), 256-268. 

Gratz, K. L., & Chapman, A. L. (2007). The role of emotional responding and 

childhood maltreatmen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deliberate self-

harm among male undergraduates.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8(1), 1. 

Gibb, B. E., Alloy, L. B., Abramson, L. Y., Rose, D. T., Whitehouse, W. G., Donovan, 

P., ... & Tierney, S. (2001). History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negative 

cognitive styles, and episodes of depression in adulthood.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5(4), 425-446. 

Gibb, B. E. (2002).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negative cognitive styles: A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2(2), 223-246. 

Gibb, B. E., Benas, J. S., Crossett, S. E., & Uhrlass, D. J. (2007). Emotional 

maltreatment and verbal victimization in childhood: Relation to adults' 

depressive cognitions and symptoms. Journal of Emotional Abuse, 7(2), 59-7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100 

Hankin, B. L., & Abela, J. R. (2011).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adolescence: 

Prospective rates and risk factors in a 2 ½ year longitudinal study. Psychiatry 

research, 186(1), 65-70. 

Hasking, P., Andrews, T., & Martin, G. (2013). The role of exposure to self-injury 

among peers in predicting later self-injur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2(10), 1543-1556. 

Hasking, P., Whitlock, J., Voon, D., & Rose, A. (2017). A cognitive-emotional model 

of NSSI: Using emotion regulation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to explain why 

people self-injure. Cognition and Emotion, 31(8), 1543-1556. 

Hu, L. T., & Bentler, P. 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6(1), 1-55. 

Jacobs, R. H., Reinecke, M. A., Gollan, J. K., & Kane, P. (2008). Empirical evidence 

of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for depression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cognitive science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8(5), 759-782. 

Kaess, M., Parzer, P., Mattern, M., Plener, P. L., Bifulco, A., Resch, F., & Brunner, R. 

(2013).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their impact on frequency, severity, 

and the individual function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youth. Psychiatry 

Research, 206(2-3), 265-272. 

Kaufman, J., & Charney, D. (2001). Effects of early stress on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maltreatment and depression.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3(3), 45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101 

471. 

Klonsky, E. D., & Muehlenkamp, J. J. (2007). Self‐injury: A research review for the 

practitioner.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3(11), 1045-1056. 

Klonsky, E. D., & Moyer, A. (2008).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non-suicidal self-

injury: meta-analysi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2(3), 166-170. 

Ku, Y. L. (2008). A test of competing models to predict suicidality in patients and 

students in Taiw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digital.library.adelaide.edu.au/dspace/handle/2440/49984 

Ku, Y. (2017).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the Cognitive Triad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J Depress Anxiety, 

6(279), 2167-1044. 

Ku, Y. (2017).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the Cognitive Triad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J Depress Anxiety, 

6(279), 2167-1044. 

Kwon, S. M., & Oei, T. P. (1994). The roles of two levels of cogni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maintenance,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4(5), 331-358. 

Lau, R. S., & Cheung, G. W. (2012). Estimating and comparing specific mediation 

effects in complex latent variable model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5(1), 3-16. 

Linehan, M. M. (1993). Skills training manual for treating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Guilford Press. 

Linehan, M. (2014). DBT Skills training manual. Guilford Publication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102 

Linehan, M. M. (2018). Cognitive-behavioral treatment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Guilford Publications. 

Liu, R. T., Scopelliti, K. M., Pittman, S. K., & Zamora, A. S. (2018).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The Lancet Psychiatry, 5(1), 51-64. 

Muehlenkamp, J. J., Kerr, P. L., Bradley, A. R., & Larsen, M. A. (2010). Abuse 

subtypes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Preliminary evidence of complex emotion 

regulation patterns.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8(4), 258-

263. 

Najmi, S., Wegner, D. M., & Nock, M. K. (2007). Thought suppression and self-

injuriou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5(8), 1957-

1965. 

Nock, M. K., & Prinstein, M. J. (2004).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assessment of 

self-mutilative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2(5), 

885. 

Nock, M. K., & Banaji, M. R. (2007). Assessment of self-injurious thoughts using a 

behavioral test.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4(5), 820-823. 

Nock, M. K. (2008).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An elaborated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self-injury and other harmful behaviors. Applied 

and Preventive Psychology, 12(4), 159-168. 

Nock, M. K. (2010). Self-injury.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 339-363. 

Simeon, D., & Favazza, A. R. (2001). Self-injurious behaviors. Self-injurious 

behaviors,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1-2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103 

Paivio, S. C., & McCulloch, C. R. (2004). Alexithymia as a mediator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self-injurious behaviors. Child abuse & neglect, 28(3), 

339-354. 

Plener, P. L., Schumacher, T. S., Munz, L. M., & Groschwitz, R. C. (2015). The 

longitudinal course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deliberate self-harm: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emotion 

dysregulation, 2(1), 2. 

Reichert, E. L., & Flannery-Schroeder, E. (2014). Posttraumatic cognitions as 

mediators betwee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poorer mental health among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Child & Adolescent Trauma, 7(3), 153-162. 

Rose, D. T., & Abramson, L. (1992). IX developmental predictors cf depressive 

cognitive style: research and theory.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 on depression, 

4, 323. 

Selby, E. A., Franklin, J., Carson‐Wong, A., & Rizvi, S. L. (2013). Emotional 

cascades and self‐injury: Investigating instability of rumina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9(12), 1213-1227. 

Shrout, P. E., & Bolger, N. (2002). Mediation in experimental and nonexperimental 

studies: New proced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Psychological Methods, 7(4), 

422-445. 

Sroufe, L. A., Carlson, E. A., Levy, A. K., & Egeland, B. (1999). Implications of 

attachment theory for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1(1), 1-13. 

Swannell, S. V., Martin, G. E., Page, A., Hasking, P., & St John, N. J. (201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104 

Prevalence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nonclinical samples: Systematic review, 

meta‐analysis and meta‐regression.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44(3), 273-303. 

Van der Kolk, B. A., Perry, J. C., & Herman, J. L. (1991). Childhood origins of self-

destructive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8(12), 1665-1671. 

Wan, Y., Chen, J., Sun, Y., & Tao, F. (2015). Impact of childhood abuse on the risk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mainland Chinese adolescents. PLoS One, 10(6), 

e0131239. 

Weierich, M. R., & Nock, M. K. (2008).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medi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6(1), 39. 

Weems, C. F., Berman, S. L., Silverman, W. K., & Saavedra, L. M. (2001). Cognitive 

errors in youth with anxiety disorders: The linkages between negative cognitive 

errors and anxious symptom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5(5), 559-575. 

Weismoore, J. T., & Esposito-Smythers, C. (2010). The role of cognitive distor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e, assault,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9(3), 281-290. 

Whiteman, S. E., Kramer, L. B., Petri, J. M., & Weathers, F. W. (2019). Trauma type 

and suicidal idea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distortions. 

Traumatology. 

Whitlock, J., Purington, A., & Gershkovich, M. (2009). Media, the internet,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Wolff, J., Frazier, E. A., Esposito-Smythers, C., Burke, T., Sloan, E., & Spirito, A.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105 

(2013). Cognitive and soc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NSSI and suicide attempts 

in psychiatrically hospitalize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1(6), 1005-1013. 

Wolff, J. C., Frazier, E. A., Esposito-Smythers, C., Becker, S. J., Burke, T. A., 

Cataldo, A., & Spirito, A. (2014). Negative cognitive styl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ression and NSSI in hospitalize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7(4), 483-49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6). Preventing child maltreatment: a guide to taking 

action and generating evidence. 

Yates, T. M. (2004). The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of self-injurious behavior: 

Compensatory regulation in posttraumatic adaptat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4(1), 35-74. 

Yates, T. M., Carlson, E. A., & Egeland, B. (2008). A prospective study of child 

maltreatment and self-injurious behavior in a community sample.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2), 651-67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附錄一 參與研究意願書暨家長知情同意書 

 

親愛的青少年夥伴： 

  您好！我是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的研究生陳浩輝，指導教授為傅如馨助理教 

授，為了暸解「臺灣青少年的情緒與生活狀況」。所以我們希望以問卷的方式，收集個人對情緒與生

活經驗的看法。我們誠摯邀請您能在評估下列資訊後，考慮同意協助我們的研究。您也可以提出所想

到的任何問題，讓我們能夠更妥善地思考。 

參與方式： 

□填寫問卷：基本資料，家庭生活經驗，情緒與生活經驗問卷調查。 

□時間及地點：在徵得學校、教師及您的同意後，預計花費 20 分鐘左右，填寫問卷。 

本研究以填寫問卷方式進行， 不會造成身體或心理上的任何傷害、 風險或不適， 也不會做任

何的介入，請放心。我們會顧及您的隱私，審慎地進行資料處理；研究將以學號表示身份，由專人

輸入電子檔進行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與報告將呈現整體結果，不會呈現您個人的資料。我們也會妥

善保管資料，且不將任何的個人資料公開或提供他人使用。 

您可以決定是否參加本研究， 問卷填寫完整者，可獲得小禮品乙份作為答謝。 填寫過程中可不

需任何理由隨時退出。 若拒絕參加或退出，將不會損及您的任何權益。若您決定退出研究，可透過

電子信箱（Email:105172011@nccu.edu.tw )或書面通知研究者，我們將會銷毀您的所有資料。 

我們非常竭誠的邀請您參加這個研究，如果對本研究有任何的疑問，歡迎隨時與研究者聯繫。 

本同意書為一式二份，一份由研究者存查，一份交給您保留。 

 

敬祝 

平安  快樂 

 

研究參與者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研究參與者家長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研究者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54

 107 

附錄二：指導語及基本資料 

青少年情緒與生活狀況研究問卷 

 

親愛的同學 您好： 

    感謝您撥空填寫此問卷，這份問卷希望暸解台灣青少年的情緒與生活狀況而設計。本問

卷僅供學術研究使用，所有資料將會被保密，且不會記名，也不是考試，所以沒有所謂標準

答案，也沒有「對」或「錯」之分，請您按照自己最真實的情況放心填答。 

 

本問卷共分為五個部分，題目皆為單選題，請您仔細閱讀每部分的說明及題目後，不要

考慮太久，只要按照真實的情況填答即可，並請您不要漏答任何一個題目。由於問卷題目較

多，但花費的時間不會太長，大約 15 分鐘，煩請您耐心填答。 

 

您的填答對於本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影響與價值，再次感謝您的熱心協助，謝謝☺! 

 
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指導教授：傅如馨  博士   

研 究 生：陳浩輝  敬上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1. 今天是民國 109 年_____月_____日 

2. 您的學校與班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的出生年月：民國_____年_____月 

4. 性別：男   女 

5. 父母教育程度(填寫最高學歷即可)： 

國小 國中 高中/高職 大專大學  

研究所以上 其他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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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兒少創傷問卷－簡短版 

 
因版權所限，故未能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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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認知三元素量表 

【第三部分】這部分列出一些人們有時候的想法，藉由圈選最能描述你意見的答案，回答你有多同

意這些想法，每一個想法只能夠「圈選」一個答案，「1」是代表完全同意，「7」是代表完全不同

意，分數越高，代表不同意程度越高，現在請開始作答。 

 

 

 

 

 
完

全

同

意 

 

 

 

 
相

當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一

半

同

意

一

半

反

對 

 

 

 
有

點

不

同

意 

 

 

 
相

當

不

同

意 

 

 

 
完

全

不

同

意 

1  我有多項才幹與技能。  1 2 3 4 5 6 7 

2  我的工作（如學業、家事、日常工作）令我不愉快。 1 2 3 4 5 6 7 

3  大部分的人是友善及有助力的。 1 2 3 4 5 6 7 

4  對我而言，似乎沒有事情是進行順利的。 1 2 3 4 5 6 7 

5  我是個失敗者。  1 2 3 4 5 6 7 

6  我喜歡去想我將面臨的好事情。 1 2 3 4 5 6 7 

7  我能勝任我的工作（如學業、家事、公事） 1 2 3 4 5 6 7 

8  在我需要時，我認識的人都會幫我。 1 2 3 4 5 6 7 

9  未來的幾年內，我預期事情將會進行非常順利。 1 2 3 4 5 6 7 

10 我幾乎已搞砸了我所有重要的人際關係。 1 2 3 4 5 6 7 

11 對我而言，未來充滿許多刺激。 1 2 3 4 5 6 7 

12 我的日常活動是有趣且令我覺得值得的。 1 2 3 4 5 6 7 

13 我什麼事都做不好。 1 2 3 4 5 6 7 

14 我是受歡迎的。 1 2 3 4 5 6 7 

15 在我的生命中，已經沒有任何好事情值得去期待了。 1 2 3 4 5 6 7 

16 我現在的問題或憂慮將總是以某種方式存在著。 1 2 3 4 5 6 7 

17 我和其他我所認識的人一樣，可以恰如其分地做好每項工作。 1 2 3 4 5 6 7 

18 這個世界充滿了敵意。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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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全

同

意 

 

 

 

 
相

當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一

半

同

意

一

半

反

對 

 

 

 
有

點

不

同

意 

 

 

 
相

當

不

同

意 

 

 

 
完

全

不

同

意 

19 沒有理由讓我覺得我的未來會有希望。 1 2 3 4 5 6 7 

20 在我生命中的重要人物是對我有幫助且支持我的。 1 2 3 4 5 6 7 

21 我討厭我自己。 1 2 3 4 5 6 7 

22 我將會克服我的問題。 1 2 3 4 5 6 7 

23 壞事常常發生在我的身上。 1 2 3 4 5 6 7 

24 我有溫暖及支持我的伴侶或朋友。 1 2 3 4 5 6 7 

25 我能做好許多事。 1 2 3 4 5 6 7 

26 我的未來簡直可怕到不能去想像。 1 2 3 4 5 6 7 

27 我的家人不關心我發生了什麼事。 1 2 3 4 5 6 7 

28 在未來，事情將會進行順利。 1 2 3 4 5 6 7 

29 我對許多事情感到內疚。 1 2 3 4 5 6 7 

30 無論我做什麼事，別人都刁難我，讓我很難去達到我要的。 1 2 3 4 5 6 7 

31 我是個有價值的人。 1 2 3 4 5 6 7 

32 在未來幾年，沒有什麼值得期待的好事情。 1 2 3 4 5 6 7 

33 我喜歡我自己。 1 2 3 4 5 6 7 

34 我面臨許多困難。 1 2 3 4 5 6 7 

35 我的人格有嚴重缺點。 1 2 3 4 5 6 7 

36 隨著時間飛逝，我期望我會覺得滿足。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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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情緒調節困難問卷 

情緒反應量表 
【第四部分】這部分是想了解您平日的情緒狀況，請先仔細閱讀題目敍述，然後參考下面的分類標

準，依據你的實際狀況「圈選」出符合的程度。 

幾乎沒有（0％～10％）：請圈 「1」        有時候（11％～35％）：請圈「2」 

大約一半（36％～65％）：請圈「3」        大部分（66％～90％）：請圈「4」 

幾乎都是（91％～100％）：請圈「5」 

 

 

幾 

乎

沒 

有 

有

時

候 

 

大

約

一

半 

大

部

分 

 

幾

乎

總

是 

1  我會注意我的感受。  1 2 3 4 5 

2  當我苦惱時，我很難把事情做完。 1 2 3 4 5 

3  當我苦惱時，我相信我沒辦法做些什麼來讓自己感覺好一些。 1 2 3 4 5 

4  當我苦惱時，我很難思考任何其他的事情。 1 2 3 4 5 

5  我在意我感受到什麼。  1 2 3 4 5 

6  當我苦惱時，我覺得我好像還是可以控制我的行為。 1 2 3 4 5 

7  當我苦惱時，我相信到了最後我會感到相當憂鬱。 1 2 3 4 5 

8  當我苦惱時，我很難集中注意力。 1 2 3 4 5 

9  當我苦惱時，我對於我自己有這樣的感受感到煩躁。 1 2 3 4 5 

10 當我苦惱時，我對於自己有這樣的感受感到罪惡。 1 2 3 4 5 

11 我會去注意我感受到什麼。  1 2 3 4 5 

12 我會經驗到難以承受的情緒而且會失控。 1 2 3 4 5 

13 當我苦惱時，我覺得好像我是軟弱的。 1 2 3 4 5 

14 當我苦惱時，我感到情緒強烈到無法抵抗。 1 2 3 4 5 

15 當我苦惱時，我相信我會這樣持續很久。 1 2 3 4 5 

16 當我苦惱時，我會承認我有這個情緒。 1 2 3 4 5 

17 當我苦惱時，我很難專心在其他事上。 1 2 3 4 5 

18 當我苦惱時，我需要比較久的時間才會感覺好一些。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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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乎

沒 

有 

 

 
有

時

候 

 

 

 
大

約

一

半 

 

 
大

部

分 

 

 

 
幾

乎

總

是 

19 當我苦惱時，我會開始失控。 1 2 3 4 5 

20 我能很精確的知道我的感受是什麼。 1 2 3 4 5 

21 當我苦惱時，我相信我的感受是有根據而且重要的。 1 2 3 4 5 

22 當我苦惱時，我仍然能夠把事情做完。 1 2 3 4 5 

23 當我苦惱時，我會開始感到我自己非常糟糕。 1 2 3 4 5 

24 我很難理解我的感受代表什麼。 1 2 3 4 5 

25 當我苦惱時，我會對於我自己有這樣的感受感到羞愧。 1 2 3 4 5 

26 當我苦惱時，我知道我能夠找到方法讓自己後來感覺好一些。 1 2 3 4 5 

27 當我苦惱時，我會對我的行為失去控制。 1 2 3 4 5 

28 當我苦惱時，我很難控制我的行為。 1 2 3 4 5 

29 我清楚我的感受是什麼。  1 2 3 4 5 

30 當我苦惱時，我會感到失控。 1 2 3 4 5 

31 我對於我的感受覺得困惑。  1 2 3 4 5 

32 當我苦惱時，我相信我所能做的就是沈溺其中。 1 2 3 4 5 

33 當我苦惱時，我會對於自己這樣的感受覺得生氣。 1 2 3 4 5 

34 當我苦惱時，我會對於這樣的狀態感到很困窘。 1 2 3 4 5 

35 我不知道我的感受是什麼。  1 2 3 4 5 

36 當我苦惱時，我會花時間去想出我真正感受到了什麼。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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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自我傷害行為量表 

生命經驗量表 

【第五部分】這份問卷會詢問一些有關人們沒有想自殺，但會故意傷害自己以致身體或皮膚受傷的

問題。請仔細閱讀每一個問題，然後盡量依照您的狀況回答。通常，人們會因為各種理由而不願意 

被他人知道，然而依據實際狀況回答這些問題能夠提供我們很多寶貴的知識與訊息，來幫助我們更

知道如何去幫助人們。請回想您過去一年中是否曾故意做這些行為來傷害自己，若「有」請勾選

「是」，同時請填寫大約次數。若您是不小心做了這些事情的請勾選「否」(例如不小心跌倒而受

傷)。另外，請您放心，您的回答是被保密的。 

 

題項      狀況與次數 

請估計大約的次數，請勿填答「？」、「不知道」、「很多次」等。 

1  故意割你的手腕，手臂或你的身體其他區域(沒有殺害自己的意圖)。 否；是，約_____次 

2  故意用香菸燒燙自己(沒有殺害自己的意圖)。 否；是，約_____次 

3  故意用打火機或火柴燒自己(沒有殺害自己的意圖)。 否；是，約_____次 

4  為了傷害自己故意在皮膚上刻字(沒有殺害自己的意圖)。 否；是，約_____次 

5  為了傷害自己故意在皮膚上刻圖案、某種設計或其他標記(沒有殺害自

己的意圖)。 
否；是，約_____次 

6  為了傷害自己故意把自己的皮膚抓破，以致於留下疤痕或流血(沒有 

殺害自己的意圖)。 
否；是，約_____次 

7  故意把自己咬到皮膚受傷(沒有殺害自己的意圖)。 否；是，約_____次 

8  為了傷害自己故意用沙紙在你身體上用力摩擦(沒有殺害自己的意

圖)。 
否；是，約_____次 

9  故意在你的皮膚上滴強酸(沒有殺害自己的意圖)。 否；是，約_____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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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了傷害自己故意使用漂白劑或清潔劑之類用力擦洗皮膚(沒有殺害 

自己的意圖)。 
否；是，約_____次 

題項 狀況與次數 

請勿填答「？」、「不知道」、「很多次」等，請估計大約的次數。 

11 為了傷害自己故意用類似針、釘子之類的尖銳物體刺進皮膚，而不包 

括刺青、耳洞、藥物使用的針或身體穿刺(沒有殺害自己的意圖)。 
否；是，約_____次 

12 故意用玻璃擦破皮膚(沒有殺害自己的意圖)。 否；是，約_____次 

13 故意破壞或折斷自己的骨頭(沒有殺害自己的意圖)。 否；是，約_____次 

14 故意用自己的頭撞某物以致於有傷痕或瘀青(沒有殺害自己的意圖) 。 否；是，約_____次 

15 故意用拳頭用力敲打自己，以致於有傷痕或淤青。 (沒有殺害自己的

意圖)。 
否；是，約_____次 

16 為了傷害自己而故意阻止傷痕復原(沒有殺害自己的意圖)。 否；是，約_____次 

17 故意用拳頭用力搥打牆壁，以致於有傷痕或瘀青(沒有殺害自己的意

圖)。 
否；是，約_____次 

18 為了傷害自己故意用力拉扯自己的頭髮(沒有殺害自己的意圖)。 否；是，約_____次 

19 其他故意傷害自己的行為方式_________________(沒有殺害自己的意

圖)。 
否；是，約_____次 

 

整份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次檢查有無漏答 

非常感謝您的幫忙！ 

若你在填寫過程有任可不適或困擾 

可以留下你的學校班級及學號：_______________ 

研究人員將與學校老師討論並提供相關協助！（這些資料是不會被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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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中文版兒時創傷量表-簡版授權許可 

 
 
附錄八 中文版認知三元素量表授權許可  

 

 

 

附錄九 中文版情緒調節困難量表授權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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